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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贸易救济调查应诉指南 
 

为更好服务中国企业，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组织法律专家，编写了此本

《欧盟贸易救济调查应诉指南》。《指南》旨在为中国出口企业，以及已经或正在考

虑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贸易救济的相关风险提示、应诉指引和决策参考，使企业能

较快捷的了解相关知识、利弊提示和获得帮助途径的有效信息，从而结合自身情况

做出决策，提前规避风险。 

作为一家没有较丰富应对贸易救济措施经验的企业，可能主要关心的问题包括： 

1、平时应该定期查哪家网站，了解是否有新的案件发起；2、发现跟企业相关的案

件立案后需要做何准备；3、如何联系政府部门及行业组织获得帮助；4、应对案件

需要了解何基础知识；5、如何做出是否参与应诉的决策等。我国贸易救济工作的

主 管 部 门 --- 商 务 部 贸 易 救 济 局 建 立 的  “ 中 国 贸 易 救 济 网 ”

（http://cacs.mofcom.gov.cn）,建议有关企业密切关注。网站中的出口应诉版块，公

布了海外对我贸易救济措施的情况（既包括正在调查的，也涵盖历史档案）。法律

服务版块介绍了贸易救济措施发起国（包括欧美）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调查问卷，并

翻译为中文；提供了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各大行业组织商协会

的联系方式。 

通过关注网站信息，学习栏目内容，联系主管部门和商协会，结合企业的自身

情况（如考虑投入应对的精力财力成本，应诉成果的当前长远利益等），企业基本

上能满足应对贸易救济措施的知情、参与和决策的需求。当然，应对贸易救济措施

是一项较专业复杂的工作，一般要经过预警、立案、问卷调查、实地核查、初步裁

决、最终裁决等程序。“事非经过不知难”，也只有通过游泳才能学会游泳。本指南

提供了应对贸易救济措施的基础常识、基本方法和原则性分析。但远远达不到应对

贸易救济措施“十万个为什么”的标准。 

本指南为公益性读物，不构成专门性的法律咨询意见，不承担法律后果。如需

专业性法律服务，请联系相关律师事务所或咨询公司。 

《指南》将围绕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反规避和反吸收等五种欧盟贸易

救济措施，分门别类地介绍不同措施的实体特点和基本程序，以及应对的方法与注

意事项。内容不当之处，欢迎提出意见建议。我们也将适时更新本《指南》，为广

大出口企业和关心支持有关工作的各方人士提供更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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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欧盟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概述 

1.1连续 16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9 年，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最大出口市场。中

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1、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2019 年，中欧

                                                 

1 美国是欧盟最大的出口市场，在 2018 年欧盟对美出口占 20.8％。中国和瑞士分别是第二和第三大

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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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额 705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首次突破 7000 亿美元。2欧盟连续 16 年

保持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3。 

1.2 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概述 

在作为中国重要出口市场的同时，欧盟也是中国出口企业被贸易救济调查最多

的市场之一。如下图“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统计，2019 年，中国企业遭遇反倾

销原审立案数量最多的 10 个国家和地区中，欧盟位列第五。4 

 
如果从对华发倾销调查的涉案规模来看，欧盟的排名的位次将更为靠前。举

2019 年欧盟对华反倾销原审立案调查涉案分析，被调查产品的涉案金额高达 12 亿

欧元。考虑到欧盟近四十年对华贸易救济实践中还积累了大量已经被采取贸易救济

措施的产品（相当比例的中国涉案产品在早期被征税后，欧盟又通过各类复审不断

                                                 

2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sbgx_679934/ 

 
3 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gywm/201508/20150801076125.shtml 

 

4 http://cacs.mofcom.gov.cn/index.shtml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sbgx_679934/
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gywm/201508/20150801076125.shtml
http://cacs.mofcom.gov.cn/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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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征税期限），总体上，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所构成的关税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的

影响绝对不容小觑。 

表一. 2019 年美欧对全球倾销和补贴调查新立案调查统计 

欧盟案 

涉案产品 

立案 

数量 

 

涉案金额 

(EURO)* 

 

美国案 

涉案产品 

立案 

数量 

 

涉案金额

（USD） 

钢轮 1  453,333,570  预制结构钢 2  808,226,490  

玻纤织物 2  61,219,540  碳钢和合金钢螺纹杆 2  104,667,356  

聚乙烯醇（PVA） 1  80,355,700  木制橱柜及其配件 2  4,403,862,791  

不锈钢热卷 2  405,499,640  瓷砖 2  483,082,244  

订书针 1  205,991,619  立式金属文件柜 2  45,242,474  

   钢钉书钉 2  8,750,073  

   玻璃容器 2  370,751,144  

  7 1,206,400,069  14 6,224,582,572 
*欧盟案件的涉案金额除钢轮案和订书针案从海关统计数据得出之外，其他 3 起案件根据裁决数据得出。海关数

据无法将排除产品单独列出，因此，钢轮案和订书针案的涉案金额比实际涉案金额要略高；美国案件的涉案金

额全部根据 2018 美国海关进口数据统计金额得出。 

 
盘点 2019 年欧盟对外贸易救济调查，当年的调查数量为 16 起，除了针对韩国

和中国台湾各 1 起反倾销调查之外，另外 7 起针对中国企业，7 起针对境外中资企

业5。 

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之外，欧盟贸易救济调查还包括保障措施、反规

避和反吸收等。但在历史上，欧委会在动用后三者调查相对较为克制。从 1994 年

世贸组织成立至今，欧委会仅发起过 4 起6保障措施调查并采取措施。在 2010 年到

2019 年年底，欧委会一共发起过 41 起7反规避调查，5 起反吸收调查（其中 1 起调

查增加了税率）。 

1.3 欧盟贸易救济主管机关概述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负责贸易救济调查的机构，负责处理欧盟相关产业对进口到

欧盟的倾销或补贴的产品提起的申诉并对相关产品采取措施。同时，当欧盟相关产

业受到进口激增的影响时，欧盟委员会也负责采取保障措施。 

欧盟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审查申诉方提供的证据并

决定是否进行调查或审查现有措施；其次是进行调查，欧盟委员会通常会在收到相

关欧盟生产者的申诉后展开调查，但也可以在必要时主动进行调查；最后欧盟委员

会负责决定应采取所有的措施，包括是否实施临时和最终贸易救济措施，是否接受

或拒绝价格承诺等。 

                                                 

5 包括针对埃及中资企业生产的玻璃纤维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2 起），针对巴林中资企业生
产的玻璃纤维的反倾销调查（1 起），针对埃及中资企业生产的玻纤织物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2 起）、针对印尼中资企业生产的不锈钢热轧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2 起）。详见“表
五.2019 年欧盟对全球倾销和补贴调查新立案调查统计” 
6 包括 2002 年和 2019 年针对钢铁产品采取的保障措施，2004 年针对橘子罐头采取的保障措施，
2005 年针对三文鱼采取的保障措施。 
7 除了 2012 年发起 13 起反规避调查，2015 年发起 7 起反规避调查，其他年份发起的反规避调
查都不超过 4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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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案件在调查中更透明和更公正，欧盟委员会设立贸易听证官（trade 

hearing officer），主要负责确保有关利害关系方都能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行使自己的

权利得，以及就因贸易活动所引起的任何事情提交观察报告。 

1.4 欧盟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概述 

1.4.1、反倾销法 

欧盟反倾销法规的法律渊源在于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第 113 条第 1

项.该项条文规定欧盟应统一区内其共同商业政策，包括对抗不公平竞争的反倾销措

施，因此，欧盟各成员国本身并无反倾销法，所有反倾销相关的调查及保护措施的

采行均由欧盟委员会主管。欧盟反倾销法规适用于所有对欧盟出口的国家，不论该

出口国是否为ＷＴＯ缔约方。 

欧盟反倾销法规最原始的版本在 1968 年正式生效（1968 REGULATION 

No.459/68）。为配合乌拉圭回合协议，1994 年欧盟第四度修正其反倾销法规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3283/94），引入“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欧

委会在反倾销调查的倾销幅度计算中，将不接受中国应诉企业的内销价格或成本作

为正常价值的基础，而是选用一个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作为参照，即替代国

价格。1998 年，欧盟颁布 905/98 号法规，承认中国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所取得的

成果，在应诉企业符合所谓“市场经济地位 5 条标准”的前提下，接受中国应诉企

业的内销价格或成本。自此，欧盟对华反倾销调查进入了长达 18 年的市场经济地

位个案审查阶段。 

随着中国入世十五年过渡期的届满，欧盟在 2016 年开始系统修改起反倾销基本

法规。欧盟当前有效的反倾销基本规则由欧洲议会和欧盟洲理事会在 2016 年通过

《第 2016/1036 号关于防止非欧盟成员国倾销进口的条例》8。其后，2017 年 12 月

19 日和 2018 年 6 月 8 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连续两次通过了欧盟反倾销法修正案。

2017 年的修订案在“正常价值”的确定上引入了新的规定9。新法规规定，在符合

市场“严重扭曲”情况下，欧盟可以根据未扭曲的生产和销售成本来确定正常价值，

或由基准价格（例如国际价格或另一个代表国家的成本）来确定正常价值。事实上，

欧盟在反倾销新法规中开始引入“市场严重扭曲”概念，确立了针对存在正常价值

的新反倾销方法，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由前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

济的大经济体。目前，欧委会已经颁布了专门针对中国10和俄罗斯11的两份国别报告。

根据这两份报告，欧委会收集证据证明中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可能性的“市场扭曲”

这一事实。欧盟产业在立案阶段，或提请复审时，可以参照报告中所列举的“市场

扭曲”信息作为是否采纳企业的内销价格/成本基础。新法实施后的数个对华反倾

销调查中，欧委会以中国存在“严重市场扭曲”为由，将不以应诉企业的国内价格

或成本为基础构建正常价值，而选取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作为具有代表

                                                 

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6R1036 
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7R2321 
10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december/tradoc_156474.pdf 
11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0/october/tradoc_158997.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6R1036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7R2321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december/tradoc_156474.pdf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0/october/tradoc_1589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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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第三国，用其相关生产要素的价格与中国应诉企业生产耗用量结合，来构建正

常价值。 

对于在立案调查之日不是 WTO 成员，新法规规定了确定正常值的另一种方法。

对于在立案调查之日不是 WTO 成员的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其正常价值应根

据适当代表国的价格或构造价值确定，或该第三国卖到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的

出口价格，或者在这些都不可能的情况下任何其他合理基础。 

2018 年的反倾销修正案中提出了更多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新规定12，如： 

 程序方面 

增加透明性和可预测性 （利害关系方可在初裁前三周获得初裁披露）； 

缩短临时措施时间段 （如须采取临时措施，临时措施不得晚于立案后七个

月内实施，最晚不得晚于立案后八个月）； 

 

 实体方面 

损害幅度计算（在以目标价格为基础计算损害幅度时，该目标的利润率不

得低于 6%；在确定目标价格时，应适当反映欧盟产业实际生产成本以及欧

盟产业将产生的未来成本）； 

社会和环境标准考量 （在计算目标价格时以及在价格承诺时，也应当考虑

到欧盟产业遵守多边环境协定以及劳工组织公约的成本可能较高） 

低税规则 （在反倾销调查中，在适用低税规则时，应考虑被调查产品的 

原材料是否存在扭曲。在反补贴案中，除非有违欧盟利益，低税规则将不

适用） 

增加工会为利害关系方 （工会可以作为利害关系方申请发起调查，查阅公

开文档） 

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 （对大量进口至一成员国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内人工

岛、固定或浮动设施或任何其他结构上导致对欧盟产业造成损害的任何倾

销产品，也可以征收反倾销税） 

2019 年 2 月 21 日，欧洲委员会主席发布第 2019/339 号决定，对“听证官”的

具体职能和职权范围进行了更新，以加强贸易调查程序的透明度和公平性13。听证

官将在各种贸易调查程序中维护利益相关方的程序性权利，尤其是针对反倾销，反

补贴和保障调查的规则。例如，听证官可以代表相关方组织和举行听证会。 

1.4.2、反补贴法 

目前欧盟以 2016 年 6 月 8 日公布的 2016/1037 号条例为作为实施反倾销措施的

依据。该条例对境内相关产业生产商提出申请的条件、补贴的认定（包括财政资助、

利益和专向性）、损害和因果关系，以及反补贴调查的基本程序都做出了具体的规

定。该条例共有两个修正案，分别是 2017 年的第 2017/2321 号条例以及 2018 年的

                                                 

1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8R0825 

1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62238230941&uri=CELEX:32019D033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8R082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62238230941&uri=CELEX:32019D0339


 

9 

 

第 2018/825 号条例。第 2017/2321 号条例主要补充了反补贴调查过程中新发现补贴

项目的规定，第 2018/825 号条例则取消了低税规则的强制适用。 

1.4.3、保障措施 

目前欧盟实施保障措施的依据有两个。首先，针对 WTO 成员国，欧盟以 2015

年 3 月 11 日公布的第 2015/478 号条例为依据；其次，针对非 WTO 成员国，欧盟

以 2015 年 4 月 29 日公布的第 2015/755 号条例为依据。两条例主要规定了保障措施

的主要程序，包括立案、听证、书面评审以及最终裁决，以及采取保障措施应该调

查的内容，包括进口激增和严重损害应考虑的因素等。 

二、 欧盟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2.1欧盟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概述 

人们一般习惯于用“两反一保”来指代贸易救济调查。其中，“两反”就是指

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在美国近年来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中，几乎都是双反调查，

即调查机关对同一涉案产品同时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在欧盟对华贸易救

济实践里，从 2010 年开始第一起对华铜版纸双反调查，在过去 11 年中，一共发起

了 13 次双反调查。其中除了玻璃纤维案和有机涂层钢板案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

调查隔年发起，其他 11 起双反调查都是先发起反倾销调查，随后 2-4 个月再发起反

补贴调查。背后的原因是，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虽然属于平行调查，但欧盟反

倾销法规定的调查时限比欧盟反补贴法规定的调查时限要长 2 个月。调查机关为了

能尽可能在相同时段结束调查采取双反措施，一般滞后几个月发起反补贴调查。这

种做法，给中国涉案企业带来了另外一种应诉不确定性。 

表二、2010-2020 年 11 月欧盟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统计  

年份 被调查产品 双反 

2010 

1）铜版纸 （双反调查）； 2）三聚氰胺；3）玻纤网格布；4）瓷砖； 

5）数据卡（双反调查）；6）三磷酸酯；7）不锈钢无缝管；8）石墨电极 2 

2011 

1）草 酸 ；2）大豆蛋白；3）玻纤织物；4）铝散热器；5）铝箔卷； 

6）有机涂层钢板（反倾销调查） 0.5 

2012 

1）陶瓷餐具及厨具；2）玛钢管件；3）有机涂层钢板（反补贴调查）；4）光伏（双反调查）  

5）不锈钢对焊管件  1.5 

2013 

1）无缝钢铁管；2）光伏玻璃（双反调查）；3）再造石；4）玻璃纤维（反倾销调查叠加倾销

幅度期中复审）； 

5）聚酯短纤（反补贴调查） 

2 

2014 1）冷轧不锈钢平板（双反调查）；2）取向电工钢；3）安赛蜜 ；4）铝箔  1 

2015 1）螺纹钢；2）冷轧钢板；3）阿斯巴甜；4）陶瓷泡沫过滤器；5）不锈钢对焊管件 0 

2016 1）中厚板；2）无缝钢管；3）热轧扁钢（双反调查）；4）耐腐蚀钢；5）铸铁井盖 1 

2017 1）轮胎（双反调查）；2）电动车（双反调查）；3）低碳铬铁 2 

2018 1）钢板桩 0 

2019 

1）钢轮；2）玻纤织物（双反调查）；3）聚乙烯醇 PVA；4）热轧不锈钢板卷（双反调查）; 

5)订书钉 2 

2020 1）铝型材 2）平轧铝材；3）光纤；4）转换铝箔（双反调查）5）风塔 1 

汇总   13 

在众多 WTO 成员中，欧盟是贸易救济措施的重要使用者。截止目前为止，自

实施 WTO 以来，欧盟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方面在 WTO 成员国中排名第三，反补贴

措施中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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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将是欧盟对外贸易救济调查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总体而言，欧盟 2019

年的对外贸易救济调查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1） 调查数量回升到正常年份水平 

在正常年份，欧盟对外反倾销、反补贴新立案的数量都是在 15 起以上，且针

对中国进口的调查占主要部分。为应对中国产品越来越明显的成本和价格优势，欧

盟委员会在 2016 年到 2018 年间，大规模修改了其反倾销、反补贴法规，引入反倾

销调查新方法。因此，2018 年属于欧盟新法规实施的试水阶段，欧盟对外反倾销反

补贴新立案调查数量大幅减少。而在 2019 年，欧盟对外贸易救济调查又恢复到了

正常年份的水平（16 起）。 

 

 
 

表四. 2015-2019 年欧盟对外反倾销反补贴立案被调查国家/地区 

原产国/地区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阿根廷 -  -  -  1  - 

中国 6 6 5 1 7 

埃及 -  -  1 -  4 

印度尼西亚 -  -  -  1 2 

18

21

9 9

16

14

15

11

10

16

表三. 2010-2019年欧盟对外反倾销反补贴新立案数量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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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 -  -  -  -  1 

韩国 -  2 -  -  1 

中国台湾 1 -  -  -  1 

白俄罗斯 -  1 -  -  - 

波黑 -  -  1 -  - 

巴西 1 1 1 -  - 

格鲁吉亚 1 -  -  -  - 

印度 2 1 -  -  - 

伊朗 -  1 -  -  - 

马来西亚 -  -  -  1 - 

墨西哥 1 -  -  -  - 

北马其顿 -  -  -  1 - 

俄罗斯联邦 1 1 1 2 - 

塞尔维亚 -  1 -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  -  1 - 

土耳其 1 -  1 1 - 

乌克兰 -  1 1 -  - 

美国 -  -  -  1 - 

汇总 14 15 11 10 16 

 

2）境外中资企业成为新的重要调查对象 

欧盟新修订反倾销、反补贴法规后，经过一年的磨合，在 2019 年开始火力全

开。2019 年，欧盟对外发起了 16 起反倾销或反补贴新立案调查，涉及 6 个国家或

地区的 7 种产品。除了其中针对中国大陆 7 起，中国台湾 1 起，韩国 1 起之外，其

余 7 起案件，全部都是针对在“一带一路”布局的中国出口企业。换言之，2019 年

欧盟对外反倾销、反补贴新立案调查中，很大一部分案件指向中资企业。 

 

 

 

表五.2019 年欧盟对全球倾销和补贴调查新立案调查统计 

涉案成

员方 
涉案产品 

数

量* 

终裁税率 
备注 

中国 钢轮 1 
抽样企业一 50.3%；应诉未被抽样企业 50.3%；全国统一税

66.4% 反倾销 

中国 玻纤织物 2 

抽样企业一 54.6%（反倾销 37.6%，反补贴 17%）；抽样企

业二 99.7% (反倾销 69%，反补贴 30.7%)； 

反倾销反补贴都应诉但未被抽样企业;62.4% (反倾销

37.6%，反补贴 24.8%)； 

反补贴未应诉反倾销应诉未被抽样企业;68.3% (反倾销

37.6%，反补贴 30.7%)； 

全国统一税 99.7% (反倾销 69%，反补贴 30.7%)； 

双反 

中国 
聚乙烯醇

（PVA） 
1 

抽样企业一 17.3%；抽样企业二 55.7%；抽样企业三：

72.9%；应诉未被抽样企业 57.9%；全国统一税 72.9% 反倾销 

中国 
不锈钢热

卷 
2 

抽样企业一 9.2%；抽样企业二 14.6%；抽样企业三：

19%；应诉未被抽样企业 17.5%；全国统一税 19% 双反，反补贴无税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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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订书针 1 撤案，未采取措施 反倾销 

印尼 
不锈钢热

卷 
2 

抽样企业一 17.3%；抽样企业二 17.3%；全国统一税 17.3% 双反，反补贴撤案，针对印

尼中资企业 

中国 

台湾 

不锈钢热

卷 
1 

抽样企业一 4.1%；抽样企业二 7.5%；统一税 7.5% 
反倾销 

韩国 热敏纸 1 唯一应诉企业 15.8%；全国统一税 15.8% 反倾销 

巴林 玻纤 1 
撤案，未采取措施 

反倾销，针对巴林中资企业 

埃及 玻纤织物 2 
唯一应诉企业 30.9% (反倾销 20%，反补贴 10.9%)； 

全国统一税 30.9% (反倾销 20%，反补贴 10.9%) 
双反，针对埃及中资企业 

埃及 玻纤 2 
唯一应诉企业 13.1%；全国统一税 13.1% 双反，反倾销撤案，针对埃

及中资企业 

汇总   16    

* 根据国际惯例，相同产品不同的被调查国分开统计；相同产品相同的被调查国，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分开统计。 

 
2.2 欧盟反倾销调查 

2.2.1 什么是“倾销” 

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欧盟

市场。其中，正常价值通常指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正常贸易过程

中的销售价格。 

2.2.2 反倾销的目的 

反倾销的目的在于阻止倾销的进口产品损害欧盟产业，从而重新建立欧盟市场

的公平竞争秩序。 

由此，进口产品以倾销方式进入欧盟市场，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

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欧委会将进行

反倾销调查，必要时采取反倾销措施。 

2.2.3 反倾销调查的对象 

反倾销调查的对象为第三国出口商的出口行为，主要就以下三个方面开展调查，

以决定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 

 出口商至欧盟的出口是否构成倾销； 

 欧盟的同类产品产业是否遭受实质损害、实质威胁，或建立国内产业受

否遭受实质阻碍； 

 倾销行为与实质损害或实质威胁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 采取反倾销措施是否符合欧盟利益。 

2.2.4 反倾销调查的内容 

反倾销调查可拆分为倾销幅度认定、损害幅度认定、因果关系认定以及欧盟利

益测试 4 个主要步骤。 

在阐述具体调查内容前，需要说明的是，欧委会仅就一定期间内的出口行为进

行调查，这一期间成为“调查期”。欧委会在立案公告中规定调查期。通常，调查

期一般为 1 年，为立案公告前最后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倒推的 1 年时间。通常情况

下，欧委会在调查中仅考量调查期内的数据、信息，并且应当作全面考量，不得选

取部分数据、信息，以此得出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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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损害的认定不仅仅局限于调查期，还包括此前的 3 年。 

此外，在立案公告中，欧委会也会对涉案产品进行定义，并提供相应的海关

HS 编号。 

倾销 

进口的涉案产品是否存在倾销是反倾销调查的第一个步骤。根据欧盟规则，当

一个产品出口至欧盟的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时，存在倾销。认定倾销行为主要分以

下四个步骤： 

 确定正常价值； 

 确定出口价格； 

 比较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 

 计算倾销幅度。 

 

正常价值 

正常价值是指出口商的非关联客户在出口国国内市场正常贸易过程中支付的或

应支付的价格。正常价值通常依调查期内正常价值的加权平均得出。 

对于配合调查的出口商，其正常价值以下述方法确定： 

 方法一：出口国国内市场同类产品在正常贸易过程中的销售价格； 

 方法二：出口国国内市场其他生产、销售商的售价； 

 方法三：推定正常价值——即，正常价值 = 生产成本（材料成本、直

接人工成本、间接制造费用） + 合理的销售、一般、管理成本 + 合理

的利润； 

 方法四：正常贸易过程中向第三国的具有代表性的出口价格。 

如果存在下列情形，那么方法一不可用于计算正常价值，而应使用其他方法。

但是，存在以下情形（3）的，只能使用推定正常价值方法，并使用不存在扭曲的

生产、销售成本或基准价确定正常价值。 

(1) 调查期内国内市场没有同类产品正常贸易过程中的销售或者国内销售的数量

不足； 

(2) 因出口国国内市场特殊无法作比较；或者 

(3) 出口国市场存在严重市场扭曲。 

其中： 

正常贸易过程： 

以下销售被认为非正常贸易过程： 

 关联交易，除非能够证明交易未受关联关系影响； 

 低于成本价的销售。 

国内销售数量不足： 

通常，如调查期内国内销售数量不足出口至欧盟的数量的 5%，则认为国内销

售数量不足。 

市场特殊情形： 

根据欧盟的规则，在价格被人为压低，存在大量易货贸易，或者存在非商业的

加工制度等情况下，可认为存在特殊市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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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市场扭曲： 

严重市场扭曲存在于出口商报告的价格或成本，包括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因受

到来自政府重大干预的影响，而不再是自由市场调控的结果。在评估是否存在严重

扭曲时，欧委会考虑下列因素的影响： 

 被调查的市场很大程度为出口国政府所有、控制、受政策监督或指引的

企业所主导； 

 国家参与企业经营使国家在价格或成本方面进行干预； 

 歧视性公共政策或措施使国内供应商获利或影响自由市场调控； 

 破产法、公司法或物权法的缺失、歧视性适用或执行不力； 

 工资成本被扭曲； 

 执行公共政策目标的机构或受国家干预的机构提供融资渠道。 

存在严重市场扭曲时，只能使用推定正常价值方法，并使用不存在扭曲的生产、

销售成本或基准价确定正常价值。 

在使用推定正常价值时，如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欧委会通常应当使用出口

商账册记录的成本确定推定正常价值： 

 出口商账册记录符合出口国的公认会计学原则； 

 这些记录合理地反映了与涉案产品的生产、销售有关的成本。 

如不符合以上条件，欧委会将根据该国其他生产商或出口商的成本来确定，或

者，如果这样的信息不存在或不能使用时，根据其他合理的信息，包括从其他有代

表性市场获得的信息。在欧委会进行倾销认定和倾销幅度计算时，可能存在错误认

定相关市场存在严重扭曲等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不公平做法，企业在应诉过程中

应及时与我国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商协会进行沟通，就相关问题的应对处理寻求帮

助。 

 

出口价格 

在反倾销调查中，根据以下两种方法确定出口价格： 

 实际支付的或者应付的出口至欧盟额价格； 

 推定出口价格——即，以进口商品向一个独立买主第一次转售的价格为

基础来构成出口价；或者，如果该产品没有转售给一个独立买主，或未

以进口条件转售时，采用任何合理的基础来构成出口价格。 

在以下情况下，欧委会将使用推定出口价格： 

 没有出口价格； 

 出口商与进口商或第三国有关联关系或补偿安排，导致其出口价不可靠。 

在使用构成出口价格方法时，由于最终需得到欧盟边境的出口价格，欧委会应

当对进口到转售阶段发生的费用进行调整，包括通常由进口商承担的运费、保险费、

搬运费、装卸费和附加费，关税、反倾销税和因进口或销售货物而应缴纳的其他税

款，以及合理的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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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比较 

在确定了出口商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后，欧委会将对两者进行比较，如果出

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则认定存在倾销，低于的部分为倾销幅度；如果出口价格高

于正常价值，则认定不存在倾销。 

在比较前，欧委会应当首先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进行调整，以确保两者具有

可比性。比较应在相同的贸易水平上并尽可能就同一时期的国内销售和出口至欧盟

的销售间进行，并考虑其它影响价格对比的因素，并对影响价格或价格对比因素的

逐项进行调整。这些因素包括： 

 产品的物理特征； 

 进口关税和间接税； 

 折扣、回扣和数量； 

 贸易水平； 

 运费，保险费，搬运费，装卸费和附加费； 

 包装； 

 信贷； 

 售后费用； 

 佣金； 

 汇率。 

欧委会依出口商的申请对以上因素进行价格可比性调整。出口商在提出申请的

同时应该提交证据证明调整申请具有正当理由。 

PCN 编码 

为了保证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在具有可比性的内销和出口产品类型间进行比较，

欧委会在调查中根据不同类型的涉案产品的特征编制了一系列 PCN 编码，随后将

同一 PCN 编码的内销产品的正常价值与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行比较，得出倾销幅度。

为此，欧委会要求出口商根据 PCN 编码提供生产、销售数据。需要提醒的是，

PCN 编码很可能与出口商本身采纳的产品分类不同，因此在填写调查问卷时应根据

欧委会的 PCN 编码的产品类型描述对产品作重新分类，并按新的分类提供数据。 

2.1.4.1.4 倾销幅度认定 

在调查期中，涉案产品正常价值超过出口价格的部分与出口价格的 CIF 价格的

百分比值为倾销幅度，具体公式表达如下： 

倾销幅度（%）= {（正常价值 – 出口价格）/ CIF 欧盟边境不含税出口价}* 100  

在计算调查期内涉案产品的倾销幅度时，欧委会采用以下方法比较正常价值和

出口价格： 

 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所有对欧盟的出口的加权平均出口价进行比较； 

 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逐笔交易比较； 

 如果出口价格因不同的购买者、地区或时间相差很大，且以上方法无法

完全反映出倾销的程度，可以将按加权平均确定的正常价值与对欧盟的

单笔交易的出口价格进行比较。 

在反倾销调查中，对于合作的企业，欧委会将为其计算单独的倾销幅度。在抽

样调查中，欧委会仅对抽样的出口商计算单独的倾销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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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倾销幅度低于 2%，则可忽略不计——即，视同不存在倾销，反倾销调查无

措施立即终止。 

 

损害 

即使认定进口至欧盟的产品存在倾销，只有在认定倾销产品对欧盟同类产品

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损害威胁或延缓新产业建立时，欧委会才可采取反倾销措施。 

同类产品 

在确定涉案产品的同类产品时，欧委会考量的因素包括：产品的物理、技术

和化学特征、主要功能和用途、与涉案产品的替代型、消费者认知、生产工序、销

售渠道、生产成本等。 

欧盟产业 

欧盟同类产品的生产商组成调查所涉及的欧盟产业，但倾销产品出口商、进

口商的关联欧盟企业和倾销产品的进口商将被排除在欧盟产业之外。 

损害 

反倾销调查中的“损害”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 实质损害； 

 实质损害威胁； 

 实质延缓欧盟新产业的建立 

损害认定的调查期一般为 4 年，即倾销认定的调查期 1 年以及此前的 3 年。 

实质损害的认定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欧委会应当对以下三个方面作客观调

查： 

 倾销进口的数量——包括绝对性进口量激增和市场占有率激增； 

 倾销进口对欧盟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的影响——进口产品的价格是否大幅

低于欧盟同类产品的价格；进口产品是否导致对欧盟同类产品价格削减

或抑制价格上升； 

 倾销进口对欧盟产业的影响。 

在调查倾销产品是否对欧盟产业造成影响时，欧委会将综合考量以下因素：该

欧盟产业是否仍处于摆脱倾销或补贴影响的恢复过程中、实际倾销幅度的大小、销

售、利润、产量、市场份额、生产力、投资收益、设备利用率的实际或潜在的下降、

影响欧盟价格的因素、对现金流动、存货、就业、工资、增长、筹措资金或投资能

力的实际或潜在的消极影响。 

实质损害威胁的认定中，欧委会将考虑以下因素： 

 倾销进口进入欧盟市场的大幅增长率； 

 出口商可充分使用的、或即将实质增加的产能； 

 进口价格是否大幅压低欧盟价格或抑制欧盟价格增长，是否有可能增加

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 被调查产品的存货情况。 

结合上述因素如得出结论——即将发生倾销进口激增，且若不采取保护性措施，

实质性损害将会发生，那么可以认定倾销进口产品对欧盟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威胁。 



 

17 

 

 

因果关系 

在认定了倾销、损害后，欧委会继而要确定的是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即，欧

盟产业遭受的损害是否为倾销进口产品造成的。因果关系分析包括两个方面： 

 肯定式测试：欧盟产业遭受的实质损害是否为倾销进口产品造成的； 

 否定式测试：欧盟产业遭受的实质损害是否为倾销进口产品以外的因素

造成的，包括未以倾销价出售的进口产品数量和价格、需求萎缩或消费

结构的变化、贸易限制措施、第三国生产商和欧盟生产商的竞争、技术

发展、欧盟产业的出口业绩及生产力——这些因素对欧盟产业造成的损

害不得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 

 

欧盟利益 

在确定是否采取措施时，欧委会还将进行欧盟利益测试——即，确定采取措施

是否符合欧盟利益。 

在此，欧盟利益不仅仅包括欧盟同类产品生产商的利益，还包括涉案产品的进

口商、上下游产业、消费者的利益，应当作整体考量。 

2.2.5 反倾销调查的机关 

欧盟反倾销调查由欧委会负责，成员国政府机关不可单独发起反倾销调查，但

应在欧盟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给予配合、协助。而反倾销税由进口国成员国海关征

收。 

2.2.6 反倾销调查的立案 

欧盟的反倾销调查一般基于欧盟产业的申诉立案，但欧委会也可依职权主动立

案。立案时应满足具备存在倾销行为及造成损害的初步证据这一要求。 

欧委会应在收到申诉之日起 45 日内决定是否立案调查，如决定立案，欧委会

将在欧盟公报上发布立案公告。公告中将披露申诉的基本信息、涉案产品、调查期、

邀请利害关系各方向欧委会登记及登记时限、利害关系方提交听证请求、临时措施

预披露请求的时限。 

2.2.7 反倾销调查的程序 

反倾销调查是欧委会收集信息，并以此作出裁定的过程。欧委会随即将根据其

收集的信息决定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反倾销调查应在立案后一年内完成，无论如

何，应当在立案后 14 个月内完成。调查立案后，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步骤： 

登记 

出口商、进口商、欧盟生产商等应在立案后 7 日内向欧委会登记，未在规定时

限内作登记的，将被视为不配合调查。 

抽样 

如采取抽样调查，欧委会在立案公告中将要求希望参与抽样遴选的出口商在立

案公告公布 7 日内提交附件的申请表格。 

通常，出口商抽样选取调查期内对欧盟出口量最大的几家出口商。出口商抽样

结果公布之日起 3 日内，利害关系方有权发表评论。 

填报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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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是欧委会在反倾销调查中收集信息的主要手段。立案后，针对各参与

调查方的调查问卷将在欧委会的网站公布（http://trade.ec.europa.eu/tdi）。 

出口商调查问卷，如不涉及抽样，填报时限为立案公告公布后 37 日内；如涉

及抽样，填报时限为抽样结果公布后 30 日内。 

出口商调查问卷通常涉及企业一般工商登记信息、涉案产品生产信息、国内、

欧盟及第三国市场涉案产品的销售信息、产能、劳动力、库存、投资等信息。如果

出口商通过关联企业对欧盟出口涉案产品，该关联企业应单独填报调查问卷。 

如调查问卷涉及保密信息，被调查方可申请保密处理，但应另行提供非保密版

本，以供其他利害关系方查阅。 

实地核查 

实地核查的目的在于核实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全面。 

在合作的出口商不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欧委会调查官将前往出口商生产、办公

场所进行实地核查，通常持续一周左右。在实地核查前，欧委会将向出口商发出核

查通知，告知其核查的日期、待实地审核、补充的信息、需要企业准备的材料等。 

初裁披露 

欧委会通常应在立案之日起 7 个月内，无论如何，不得晚于 8 个月内作初裁披

露。 

利害关系方可在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初裁披露进行评论。初裁披露之日起 5

日内利害关系方可请求听证，听证通常在披露后 15 日内举行。 

临时措施 

欧委会对倾销、损害得出肯定性的初步认定后，可以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临时措施采用保证金形式，涉案的进口产品只有在缴纳保证金后才能进入欧盟

内部市场自由流通。 

欧委会应提前 1 个月向利害关系方就是否采取临时措施作预披露。如欧委会意

图采取临时措施，各方可在预披露 3 日内对计算结果进行评论。如果欧委会决定不

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其应在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期限届满前 1 个月通知利害关系方。 

临时反倾销税可征收 6 个月随后再延长 3 个月，或者一次性征收 9 个月。 

终裁披露 

欧委会通常应在立案之日起 13 个月内，无论如何，不得晚于 14 个月作终裁披

露。 

利害关系方可在披露之日起 10 日内对终裁披露进行评论。终裁披露之日起 3

日内，利害关系方可请求听证，听证通常在终裁披露评论期内举行。 

终裁及最终措施 

反倾销调查终裁及最终措施以条例的形式在欧盟公报上公布，反倾销最终措施

通常自公布之日次日起生效。 

时限 

以上时限仅供参考，出口商仍应遵守具体调查中立案公告所规定的时限。 

如利害关系方需要延长时限的，应当提前向欧委会申请，并提供正当理由。调

查问卷提交时限一般可延长 3 日，最长不超过 7 日；其他文件的提交时限一般可延

长 3 日。 

http://trade.ec.europa.eu/t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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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方享有的程序性权利 

在调查中，被调查方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包括： 

 向欧委会提供信息； 

 查阅调查档案，并对其他参与调查方提交的信息、评论作出回复； 

 机密信息得到保护； 

 向调查官要求听证； 

 获得初裁披露，对采取临时措施予以评论，并对其他参与调查方作出的

评论予以回应； 

 获得终裁披露，以知悉可能的终裁结论及其所基于的事实和考量，对其

进行评论； 

 在程序性权利收到侵犯时，要求听证官介入。 

2.2.8 反倾销调查的结果 

如反倾销调查得出否定性结论、申诉方撤回申诉且欧委会认定终止调查不违背

欧盟利益，或者虽然调查得出肯定性结论但欧委会认定采取反倾销措施不符合欧盟

利益，则欧委会将无措施终止调查。 

反之，如得出肯定性结论——即，进口产品存在倾销，且对欧盟同类产品产业

造成实质损害，且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欧盟利益，欧委会可采取以下反倾销措施： 

 征收反倾销税； 

 接受价格承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欧盟的反倾销措施具有前瞻性——即欧委会通过对调查期

内进口产品的调查确定未来 5 年对涉案产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反倾销措施生效后，

如果出口商实际未涉及倾销，出口商可申请退税。 

反倾销税的税率不得超过倾销幅度。一般情况下，在确定税率时，欧委会一般

适用低税原则——即，如果损害幅度低于倾销幅度，则根据损害幅度确定税率。但

如果涉案产品涉及原材料扭曲，那么欧委会可以经欧盟利益测试后决定不适用低税

原则——即，即使损害幅度低于倾销幅度，仍按照倾销幅度来确定税率。 

欧委会为合作的出口商计算单独反倾销税税率，对不合作的出口商适用统一的

税率，这一税率通常为合作的出口商单独税率中最高者。但是在采用抽样的调查中，

仅对抽样的出口商计算单独税率，其他合作的出口商通常适用抽样出口商的单独税

率的加权平均数，而不合作的出口商通常被适用合作的出口商单独税率中最高者。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规避，适用单独税率的出口商在进口至欧盟时，成员

国海关通常要求出示商业发票以核实进口产品是否适用单独税率。无法出示商业发

票的，将被适用统一税率——即，涉案产品的最高反倾销税税率。 

最终反倾销措施有效期为 5 年，期满后经期终复审可延长。在有效期内，如发

生情势变更导致适用的反倾销税高于实际倾销幅度或者不足以消除倾销损害，出口

商、进口商、欧盟产业等可申请期中复审，以变更反倾销措施。 

 

低税原则 

低税原则是指，反倾销税不应超过初裁或终裁认定的倾销幅度，如果较低的税

率足以消除对欧盟产业的损害，就应采取较低的税率——换言之，如果损害幅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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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倾销幅度，那么，根据低税原则，应当依照损害幅度来确定反倾销税税率。低税

原则适用于临时和最终反倾销税。 

2018 年 6 月 8 日前立案的反倾销调查均适用低税原则。但此后，欧盟反倾销新

规则生效以来，如涉案产品涉及原材料扭曲，欧委会可以决定不适用低税原则——

即，即使损害幅度低于倾销幅度，仍按照倾销幅度来确定反倾销税税率。 

认定原材料扭曲的情形包括：双重定价、出口税，出口附加税，出口限额，出

口禁令，出口财政税收、许可要求、最低出口价格、取消或降低增值税退税、出口

商清关口岸限制、适格出口商清单、国内市场义务、独家采矿权，如果原材料的价

格远低于有代表性的国际市场上的价格。 

被认定为存在扭曲的单一原材料，无论是否经过加工，包括能源，必须占涉案

产品生产成本的 17%或以上。在进行上述计算时，应使用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市场上

的未扭曲的原材料价格。 

在存在原材料扭曲和符合 17%测试的情形下，欧委会将继而确定在此情形下不

适用低税原则是否符合欧盟利益。如欧委会认定不适用低税原则符合欧盟利益，则

其将按照倾销幅度，而非较低的损害幅度，来确定反倾销税税率。 

 

损害幅度 

损害幅度是指足以消除倾销进口产品对欧盟同类产品产业损害的反倾销措施的

水平。在适用低税原则的情形下，损害幅度的确定尤为重要，因为如计算所得的损

害幅度低于倾销幅度，则将根据损害幅度确定反倾销税税率。 

通常，损害幅度基于整个调查期来确定，通过对比同一 PCN 的产品的出口价

格和欧盟产业在欧盟市场的售价或者免受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应当达到的售价得出。

具体而言： 

 当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低于欧盟产业的售价时： 

- 损害幅度 = 欧盟产业向独立客户销售时的出厂价 – 出口商向欧

盟市场独立客户销售的 CIF 价； 

 当倾销进口产品实际已经压低了欧盟产业的售价或者抑制了欧盟产业售

价的上升时： 

- 损害幅度 = 欧盟产业向独立客户销售时的目标价 – 出口商向欧

盟市场独立客户销售的 CIF 价。 

其中，目标价是指在不受倾销进口影响的正常竞争秩序下，欧盟产业能够达到

的合理售价，一般由实际成本加上合理的目标利润率得出。在使用目标价格确定损

害幅度时，欧盟产业为了达到欧盟签订的多边环保协定、国家劳工组织公约所制定

的标准而产生的成本应一并计入。此外，目标利润不得低于 6%。 

欧委会将为每一个合作的出口商计算单独的损害幅度。但在采用抽样的调查中，

仅为抽样的出口商计算单独的损害幅度。 

 

反倾销税 

反倾销税包括临时反倾销税和最终反倾销税，分别适用于反倾销调查的不同阶

段。 



 

21 

 

临时反倾销税 

欧委会对倾销、损害得出肯定性的初步认定后，可以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临时措施采用保证金形式，涉案的进口产品只有在缴纳保证金后才能进入欧盟

内部市场自由流通。如终裁决定最终征收反倾销税，那么临时反倾销税届时将以最

终反倾销的税率被征收。 

欧盟生产商、进口商、出口商及其代表协会以及出口国代表，可以要求提供欧

委会预披露计划征收的临时反倾销税的信息。预披露请求应当在立案公告中所规定

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提出。预披露信息应在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前 4 周向当事人提供。

这些信息应包括：拟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倾销幅度、足以消除对欧盟产业损害的

幅度的计算细节。利害关系方可在提供信息后 3 个工作日内对预披露的计算结果的

准确性作出评论。 

如果欧委会决定不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其应在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期限届满前 4

周通知利害关系方。 

临时反倾销税的征收不得早于立案后 60 天，但通常不得晚于立案后 7 个月，

且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晚于立案后 8 个月。 

临时反倾销税可征收 6 个月随后再延长 3 个月，或者征收 9 个月。但是，只有

占有关贸易很大比例的出口商如此要求或在收到欧委会的通知后不反对的情况下，

才可延长征收或征收 9 个月临时反倾销税。 

最终反倾销税 

欧委会的最终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通过条例在欧盟公报中发布。条例中将明确

征税的对象、形式、税率等。最终反倾销税的有效期为 5 年。 

 

价格承诺 

价格承诺是反倾销措施的一种类型。在初步认定存在倾销和损害的情况下，出

口商可以自愿提出价格承诺要约，提高其出口价格，停止以倾销价格出口。一旦欧

委会接受了出口商的价格承诺要约，反倾销税不对该出口商适用。 

为欧委会所接受的价格承诺一般为以下两种形式： 

 单纯的价格承诺——往往为最低进口价的形式； 

 对一定进口量适用的价格承诺——超出部分的进口则适用反倾销税。 

除特殊情况外，价格承诺要约不能晚于根据对最终披露的评论期限届满前 5 日

提出，以确保其他当事人的评论机会。实践中，欧委会仅接受配合调查且在调查期

内实际生产、销售涉案产品的出口商的价格承诺要约。提出价格承诺是出口商的权

利，欧委会不得强制要求出口商作出价格承诺。 

当出口商违反或撤回价格承诺，或者欧委会撤回对价格承诺要约的接受时，应

恢复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最终反倾销税，但应给予有关出口商发表意见的机会，自

动撤回承诺的出口商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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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欧盟反补贴调查 

2.3.1 欧盟反补贴调查概述 

由于反补贴调查对调查当局的技术性要求很高，且救济力度较为有限，除了美

国经常采用之外，其他发达国家的调查机关，包括欧盟委员会，在过往的实践中也

偏向于更多的使用反倾销调查而较少发起反补贴调查。但在 2019 年欧委会发起了 5

起反补贴调查，全部针对中资企业。 

 
2.3.2 什么是“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

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 

2.3.3 反补贴的目的 

反补贴的目的在于阻止受到补贴的进口产品损害欧盟产业，从而重新建立欧盟

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由此，受补贴的进口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

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欧委会将进行反补贴调

查，必要时采取反补贴措施。 

2.3.4 反补贴调查的对象 

反补贴调查的对象为进口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出口商的受惠以及对欧盟产业的

影响，主要就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调查，以决定是否采取反补贴措施: 

 是否存在补贴； 

 补贴是否存在专向性； 

 欧盟产业是否遭受实质损害、实质损害威胁，或建立国内产业是否遭受

实质阻碍； 

 受补贴的进口产品与实质损害或实质威胁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 采取反补贴措施是否符合欧盟利益。 

14

12

14

9

7

11

2 2
1

2 2

5

0

2

4

6

8

10

12

14

16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表六. 欧盟2014-2019年对外反倾销、反补贴新立案调查数量对比

反倾销 反补贴



 

23 

 

2.3.5 反补贴调查的内容 

反补贴调查可拆分为补贴认定、专向性认定、损害认定、因果关系认定以及欧

盟利益测试五个步骤。在次，我们将介绍这五个步骤分别涉及的调查内容。 

在此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欧委会仅就一定期间内进行反补贴调查，这一期间

成为“调查期”。欧委会在立案公告中规定调查期。通常，调查期一般为 1 年，为

立案公告前最后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倒推的 1 年时间。通常情况下，欧委会在调查

中仅考量调查期内的数据、信息，并且应当作全面考量，不得作选择性考量。 

对于损害的认定不仅仅局限于调查期，还包括此前的 3 年。 

在立案公告中，欧委会也会对涉案产品进行定义，并提供相应的海关 HS 编号。 

补贴 

欧盟的反补贴规则下的“补贴”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 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财政资助； 

 这一财政资助为涉案产品的生产出口商带来利益。 

其中，财政资助包括以下形式： 

 出口国政府以拨款、贷款、资本注入等形式直接提供资金，或者以贷款

担保等形式潜在地直接转让资金或者债务； 

 出口国政府放弃或者不收缴应收收入； 

 出口国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以外的货物、服务，或者由出口国政府

购买货物； 

 出口国政府通过向筹资机构付款或者委托、指令私营机构履行上述职能。 

在确定财政资助是否为涉案产品的生产出口商带来利益时，在涉华的案件中，

欧委会一般会首先选取一个反映“市场竞争秩序”的基准（即所谓的外部基准），

随后将中国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贷款的利率、提供货物、服务的价格或者购买货物

的价格与基准进行对比，以确定涉案产品的生产出口商是否获得利益。同时，补贴

金额（补贴幅度）亦通过比对得出。在欧委会进行补贴认定和补贴幅度计算时，可

能存在错误认定公共机构或受政府委托或指示的机构和使用外部基准等对中国企业

的歧视性、不公平做法，企业在应诉过程中应及时与我国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商协

会进行沟通，就相关问题的应对处理寻求帮助。 

 

专向性 

根据欧盟的反补贴规则，只有具有专向性的补贴，才可受制于反补贴措施。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补贴，具有专向性： 

 由出口国政府明确确定的某些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 

 由出口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某些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 

 指定特定区域内的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 

简言之，专向性是指补贴对某些企业、产业或特定区域内的企业、产业具有针

对性。 

此外，以出口实绩为条件获得的补贴、以使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为条件获

得的补贴自然具备专向性特征，无须另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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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 

即使认定进口至欧盟的产品受惠于出口国的补贴，只有在认定受补贴产品对

欧盟同类产品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损害威胁或延缓新产业建立时，欧委会才能采取

反补贴措施。 

反补贴调查中的损害认定和反倾销调查中的损害认定一致，可参考以上内容

介绍。 

2.3.6 因果关系 

在认定了补贴、专向性、损害后，欧委会继而要确定的是受补贴的出口与损害

间的因果关系——即，欧盟产业遭受的损害是否为受补贴的进口产品造成的。 

反补贴调查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和反倾销调查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一致，可参考

以上内容介绍。 

 

 

2.3.7 欧盟利益 

在确定是否采取临时或最终反补贴措施时，欧委会还将进行欧盟利益测试——

即，确定采取反补贴措施是否符合欧盟利益。 

反补贴调查中的欧盟利益认定和反倾销调查中的欧盟利益认定一致，可参考

以上内容介绍。 

 

2.3.8 反补贴的调查机关 

欧盟反补贴调查由欧委会负责，成员国政府机关不可单独发起反补贴调查，但

应在欧盟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给予配合、协助。而反补贴税由进口国成员国海关征

收。 

2.3.9 反补贴调查的立案 

欧盟的反补贴调查一般基于欧盟产业的申诉立案，但欧委会也可依职权主动立

案。立案时应满足具备存在补贴及造成损害的初步证据这一要求。 

欧委会应在收到申诉之日起 45 日内决定是否立案调查，如决定立案，欧委会

将在欧盟公报上发布立案公告。公告中将披露申诉的基本信息、涉案产品、调查期、

邀请利害关系各方向欧委会登记及登记时限、利害关系方提交听证请求、临时措施

预披露请求的时限。 

 

2.3.10 反补贴调查的程序 

反倾销调查的程序规则同样适用于反补贴调查，可参考以上内容介绍。但是，

请注意以下区别： 

 由于反补贴调查涉及出口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出口国政府也参与调查； 

 反补贴调查最晚必须在立案之日起 13 个月内结束。 

2.3.11 反补贴调查的结果 

如反补贴调查得出否定性结论、申诉方撤回申诉且欧委会认定终止调查不违背

欧盟利益，或者虽然调查得出肯定性结论但欧委会认定采取反补贴措施不符合欧盟

利益，则欧委会将无措施终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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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得出肯定性结论——即，存在补贴，补贴具有专向性，且对欧盟同类

产品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欧委会可采取以下反补贴措施： 

 征收反补贴税； 

 接受价格承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欧盟的反补贴措施具有前瞻性——即欧委会通过对调查期

内进口产品的调查确定未来 5 年对涉案产品采取的反补贴措施。反补贴措施生效后，

如果出口商实际未受惠于补贴，出口商可申请退税。 

欧委会为合作的出口商计算单独反补贴税税率，对不合作的出口商适用统一的

税率，这一税率通常为合作的出口商单独税率中最高者。但是在采用抽样的调查中，

仅对抽样的出口商计算单独税率，其他合作的出口商通常适用抽样出口商的单独税

率的加权平均数，而不合作的出口商通常被适用合作的出口商单独税率中最高者。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规避，适用单独税率的出口商在进口至欧盟时，成员

国海关通常要求出示商业发票以核实进口产品是否适用单独税率。无法出示商业发

票的，将被适用统一税率——即，涉案产品的最高反补贴税税率。 

最终反补贴措施有效期为 5 年，期满后经期终复审可延长。在有效期内，如发

生情势变更导致适用的反补贴税高于实际补贴幅度或者不足以消除补贴损害，出口

商、进口商、欧盟产业等可申请期中复审，以变更反补贴措施。 

就具体规则而言，反倾销措施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反补贴措施，请参考以上 1.1.8，

但请注意以下几点区别： 

 关于低税原则在反补贴调查中的适用，2018 年 6 月 8 日前立案的反补贴调查

均适用低税原则。但此后，欧盟反补贴新规则生效以来，原则上不适用低税

原则——即，即使损害幅度低于倾销幅度，仍按照补贴幅度来确定反补贴税

税率。但新规则也规定，如欧委会认为适用低税规则符合欧盟利益，则可适

用低税原则——即，按照较低的损害幅度来确定反补贴税税率； 

 关于临时反补贴税，与临时反倾销不同，临时反补贴税的征收不得超过 4 个

月，且不可延长； 

 关于价格承诺，在反补贴调查中，除了出口商可以向欧委会作出价格承诺要

约以替代反补贴税外，出口国政府也可作出取消、限制补贴或采取其他措施

消除补贴影响的承诺要约。 

 

2.4. 欧盟保障措施调查 

2.4.1 欧盟保障措施调查概述 

WTO 协议允许的贸易救济调查除了主流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还有一

种相对不常用的保障措施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针对的是所谓的“不公平贸

易”，而保障措施调查的发起与是否公平贸易无关。由于“两反一保”的各自特点，

从统计数据来讲，如果有 100 起案件，反倾销占 90，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大概各占 5。 

本质上而言，保障措施是海外进口产品竞争力相对国内产业优势太大，国内产

业招架不住，须要政府出手，对进口“喊停”，以便国内产业有短期的喘息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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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口产品不分来源采取 3-5 年的保障措施）。近年来，发达国家很少使用保障措

施来保护国内产业，较多适用保障措施的反而是发展中国家14。 

发达国家近年来很少使用保障措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本国产

业链比较长，如果对一个产品不分来源一律限制进口会大面积误伤本国的经济，本

国的下游产业和用户将变成了实施措施的对立面；另外一个原因是一旦全球征税，

受到影响的其他大的经济体往往不愿善罢甘休，或采取对等报复措施，或将措施发

起国起诉到 WTO。在过去的世贸争端案件中，所有保障措施的发起国政府无一例

外都败诉了 。迄今为止，WTO 完整审理的保障措施争端应该不超过 10 个。无一例

外，发起保障措施方都是败诉。主要原因是因果关系难以证明和损害确立的要求更

高。在反倾销反补贴中，只要证明是倾销或补贴是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的原因之一，

因果关系即可成立。而在保障措施调查中，保障措施的原因如果可以量化的话，因

为进口激增造成的损害，进口激增的权重应该超过半数，或者说是超过其他原因权

重的总和。因此，保障措施中因果关系的证明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就损害确立方

面，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要求证明国内产业遭受实质性损害，但保障措施要求证明国

内产业遭受严重损害，即遭受了重大全面减损。 

欧盟基于多边规则，建立欧盟自己的保障措施规则（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60/2009 of 26 February 2009 on the common rules for imports）。但实践中，欧盟在

采取保障措施方面趋于保守。根据WTO的统计，从1995年至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仅采取了4起保障措施。 

除了在采取保障措施的数量上较为克制之外，欧盟的保障措施体系与多边规则

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多边规则中，因为保障措施针对的不是不公平贸易，所以，对于进口产品，

重点在于是否存在进口数量的激增。而进口产品价格高低与否不是一个特别

考量因素，只是在对发起国国内产业进行严重损害分析时，须要将价格因素

考虑在内。但在欧盟的保障措施法律和实践中，调查机关必须分析进口产品

是否存在明显的价格削减。如果没有明显的价格削减，即便数量激增，也不

能采取措施； 

2、 在多边规则中，审查公共利益是应有之意。但多边规则中，对公共利益的规

定主要还是停留在程序上，强调调查机关须要听取公众意见，并就采取措施

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发布相关的说明。至于公共利益的实质性审查，调查机

关享有极大的裁量权。但在欧盟的保障措施体系中，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被提

升到与“不可预见的发展”、“进口激增”、“明显的价格削减”和“严重

损害”等事项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欧盟的保障措施调查中，强调是否采取措

                                                 

14 发展中国家喜欢采用保障措施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保障措施调查对技术要求比较简单，只要证明进口激增，

造成了损害，就能采取保障措施，不须要在产品对比的基础上计算倾销幅度或补贴幅度。发展中国家调查当局

的能力有限，并且一般而言涉案金额相对较小，全球征税后，真正受到影响进而强烈反弹的国家不多。另外一

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确实比较脆弱，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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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要考虑欧盟公共利益，即便进口激增导致了欧盟产业的严重损害，如果采

取措施不符合欧盟公共利益（综合权衡欧盟生产商、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

也不应该采取措施； 

3、 实践中，欧盟采取的为数不多的保障措施中，措施方式相对温和，主要是采

取关税配额的方式。即为今后一段时间设定进口数量配额，数量配额不低于

最近3年的平均进口量，对于超过配额之外的进口产品，再征额外的保障措

施税。举例而言： 

2001年6月美国启动了钢铁保障措施（201调查）。2002年3月5日，小布什总统

决定从3月20日起，对10大类钢铁产品采取三年保障措施。欧盟在2002年3月

28日也随即发起全球钢铁保障措施调查，并于当天开征临时措施，并于2002

年9月28日发布终裁裁决。欧盟的保障措施实施方式，就是基于19999-2001三

年的平均钢铁进口量加上10%，设立关税配额，超过该数量的进口，将分别

收取14.9%~26%不等的额外保障措施关税。 

在2004年4月8日终裁的欧盟对桔子罐头保障措施调查中，欧委会为中国被调

查产品之后三年半，设定了30843吨到20738吨（半年配额量）的进口关税配

额15，对其他国家设定了2314吨到1556吨（半年配额量）的进口关税配额。

对于超出进口配额的桔子罐头进口，另行加征每吨101欧元的保障措施关税16。 

总的来说，欧盟的保障措施体系与美国、印度等国家相比，实施门槛更加严格，

实施手段也相对温和。这些特点，主要是源于欧盟本身的三大特点，1）欧洲大陆

人口密集，资源相对匮乏。其经济发展非常依赖于进口；2）欧盟是由28个成员国

构成的联盟体，各成员国各自利益纷繁复杂。在对进口产品采取不分来源的保障措

施的时候，对各成员国的影响必然是冰火两重天。欧盟产业所在成员国喜笑颜开，

而涉案产品主要进口和消费成员国利益受损。公共利益方面须要进行严格的调查和

考量；3）欧盟成立伊始到欧盟东扩之前，成员国都是经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成

熟有序，产业链也非常完备。一刀切的保障措施，在保护欧盟产业的同时，非常容

易对下游产业造成实质性冲击，得不偿失。 

                                                 

15 涉案产品全球范围内仅在中国和西班牙具有规模生产。所以，配额主要分给了中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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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什么是“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指，当进口产品数量激增，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

欧盟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的情况下，欧委会经调查采取的紧急保障

措施。 

2.4.3 保障措施的目的 

不同于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本身具有一定的惩戒性，保障措施并不是为了

惩戒破环市场秩序的进口行为，而是鉴于激增的进口数量采取的临时性的对国内产

业的保护措施。 

不同于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并不针对来自某一或某一些国家的

进口产品，而是对所有进口产品一视同仁，统一适用。 

 

2.4.4 保障措施调查的内容 

根据欧盟保障措施规则，只有符合以下条件的，才可采取保障措施： 

 由于不可预见的变化或因履行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994）

下的义务发生的涉案产品对欧盟的进口数量突然的激增； 

 进口产品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欧盟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

者严重损害威胁；以及 

 采取保障措施符合欧盟利益。 

根据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保障措施调查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 是否存在进口数量激增； 

 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欧盟产业是否遭受严重损害或者严重

损害威胁； 

 进口数量激增与损害或损害威胁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 采取保障措施是否符合欧盟利益。 

关于进口数量，欧盟保障措施规则规定，进口数量的增长必须具有显著性和突

然性。 

关于损害，欧盟保障措施规则规定，损害或损害威胁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序。其

中，严重损害是指对欧盟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严重损害威胁是指明显迫近

的严重损害。损害的对象不仅包括同类产品，还包括直接竞争产品。在作损害认定

时，欧委会考量的因素包括：涉案产品按绝对值和相对值计算的进口增加的比率和

数量、增加的进口所占的市场份额，以及销售水平、产量、生产率、设备利用率、

利润、亏损及就业变化等。 

关于因果关系，如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一样，进口产品以外的因素造成

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产品。 

关于欧盟利益，欧盟利益不仅仅包括欧盟同类产品和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的

利益，还包括进口商、上下游产业、消费者的利益，应当作整体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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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保障措施的调查机关 

欧盟保障措施调查由欧委会负责，成员国政府机关不可单独发起保障措施调查，

但可请求欧委会发起保障措施调查，且应在调查中给予配合、协助。保障措施由进

口国成员国海关执行。 

2.4.6 保障措施调查的立案 

不同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保障措施调查的立案并非基于欧盟产业的申诉，

而是由成员国向欧委会申请发起调查。在申请时，成员国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

收到申请后，欧委会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是否立案调查。此外，欧委会也曾自行依

职权发起保障措施调查。 

2.4.7  保障措施的调查程序 

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前，欧委会首先会与其他有实质利害关系的 WTO 成员

国进行磋商。 

调查启动后，在证明存在利害关系后，出口国企业可以向欧委会登记参与调

查，有权向欧委会提供信息和数据，查阅案卷，对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供的信息作出

评论，也可以向欧委会要求听证。 

欧委会将基于其在调查中收集的信息，作出调查报告，向保障措施委员会提

交。 

欧委会的保障措施调查通常应当在立案后 9 个月内完成，例外情形下可延长 2

个月。 

2.4.8 保障措施调查的结果 

如保障措施调查得出否定性结论，则欧委会将无措施终止调查。 

反之，如得出肯定性结论，可采取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一般采取关税配额的形

式，即，在配额内的进口无需额外征税，但超出配额部分的进口将被额外征税。 

配额一般根据进口国过去三年的平均进口量确定。对于进口企业而言，配额的

通常采取先到先得的分配模式。 

保障措施的适用不得超过 4 年（包括临时保障措施），除非经进一步调查可延

长。延长期限也不得超过 4 年。如适用期限超过 1 年，在适用期间，保障措施应逐

步解除。被适用保障措施的产品至少在未来 2 年内不能对其再适用保障措施。然而，

适用期限少于 180 天的保障措施可再次适用于同一产品，如果 1）自首次保障措施

实施以来已逾 1 年；以及 2）在首次保障措施适用前 5 年内对同一产品适用保障措

施不超过 2 次。保障措施适用期间，欧委会可应成员国申请或自行对措施复审，以

决定是否调整措施。 

在决定采用保障措施前，欧委会可先行启动进口监视机制，要求进口商提供相

关文件以通关，便于欧委会掌握数据作评估以决定是否进一步采取措施。 

此外，如认定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会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失以及存在证据明确证明

进口激增或严重损害、严重损害威胁，欧委会可在调查期间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临

时保障措施的适用不得超过 200 天。 

如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如企业确定与保障措施有利害关系，应当积极参与

调查，对调查所基于的事实、数据作出评论，在必要时向欧委会要求听证。但应当

注意，登记、评论、申请听证都应当在立案公告中规定的时限内作出。如提交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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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数据涉及商业秘密，可向欧委会要求保密，但同时应当另行提交非保密版本信

息供其他利害关系各方查阅。 

此外，如在调查中程序性权利受到侵犯，出口商有权向欧委会听证官要求听证。 

 

 

三、 欧盟反规避调查和反吸收调查 

3.1 欧盟反规避调查和反吸收调查概述 

       贸易救济调查终裁以后，措施就进入执行层面。贸易救济措施的目的是提高被

调查产品进入发起国市场的销售成本，起到减少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或增加被调

查产品进口后转售价格，从而达到给予国内产业救济或保护的目的。而只要有反倾

销措施，涉案产品就有发生规避行为或吸收行为的可能。 

贸易救济概念中的规避，意思是“绕过”或“避开”贸易救济措施。从字面上

看，反倾销中所谓的规避就是指通过某种行为和手段绕过或避开被征收反倾销税。

规避行为使得反倾销税对于倾销的抵消作用大大削弱，不公平竞争行为得不到有效

遏制。反规避措施是指，如果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被反规避调查核实，则可将原反

倾销税令的征收对象扩展到这种规避的产品上。 

贸易救济概念中的吸收行为，是指进口商在被调查产品被采取反倾销或反补贴

措施后，为了保住先前的市场份额，拒绝提高相应的转售价格，而是将所缴纳的反

倾销税或反补贴税成本由进口商一方承担，或与出口企业合谋分摊。换言之，进口

商和出口企业把本应转嫁到转售价格中的反倾销、反补贴税，自己“硬扛”吸收了。

如此一来，从调查机关的角度，反倾销措施或反补贴措施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救济效

果。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反倾销措施来抵制低价倾销的贸易行为，规避反

倾销措施的行为也相应增加，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贸易的日趋复杂和国际生产

分工的加速更是为规避行为提供了“土壤”。 

可以说，以全球化为特点的国际贸易形势使得原有的反倾销制度受到了挑战，

反规避正是在新形势下反倾销制度发展的新要求，目的是防止反倾销的救济目的和

效果受到削弱，防止反倾销流于形式。然而，反规避也存在将反倾销措施扩大化的

危险，从而阻碍国际投资和贸易的合理发展。正是由于反规避的这种双重性，以美

欧为首的反规避支持派和以日韩等出口国为主的反对派分歧严重，致使反规避和反

吸收议题在历史上多次的的多边规则谈判中旷日不决，无法形成基本的共识，无法

纳入到 WTO 反倾销协议中进行规范。迄今为止，反规避调查还只是部分 WTO 成

员方的单方贸易救济行为。而反吸收调查更是欧盟贸易救济调查所独有的一种形式。 

3.2 欧盟反规避调查 

反规避调查是欧盟和美国的单边立法，在 WTO 多边规则里没有相关规定。多

边规则对反规避的主流态度是反对的。如果调查机关要对第三国的同类产品采取贸

易救济措施，根据 WTO 多边规则，正确的做法是对该国进口同类产品发起新的反

倾销或反补贴调查，而非通过一个反规避复审，就简单粗暴的将针对涉案国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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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措施，直接适用到第三国同类产品进口上。在这个背景下，欧盟在发起反规避

调查问题上，相对较为克制。如“表 6. 2014-2019 年欧盟反规避调查”的统计，

2014 年-2019 年间，欧盟一共发起过 18 起反规避调查，大部分调查都是针对中国产

品的规避行为。 

 
2019 年，欧盟一共发起了 4 起反规避调查，全部是针对中国产品，包括 1）陶

瓷餐具，2）过硫酸盐、3）耐腐蚀钢和 4）钨电极。其中，陶瓷餐具案因为同时对

50 多家中国企业发起调查，成为欧盟历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反规避案件。 

2013 年，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陶瓷餐具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税率在 13.1%-

36.1%不等，全行业平均税为 17.9%。由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具有极强的比较

优势，欧盟市场很快消化了这一利空。中国陶瓷餐具对欧盟出口呈现出口数量下降

但出口价格显著上升的良性循环，产业保住了每年 8 亿欧元的欧盟市场。2019 年 3 

月 22 日，欧委会对中国陶瓷餐具发起了反规避调查,集中调查 50 多家拥有较低税的

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存在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欧委会同时要求各成员国海关对这

批出口企业的涉案产品进口进行海关登记。一旦反规避调查裁定规避成立，被调查

企业将适用 36.1%的最高税率，且立案以来到裁决发布日之间该企业对欧出口将并

被追溯征收高税。由于在反规避调查中，调查机关不能采用抽样的方法，只能逐个

企业分别审查。 为此，欧委会在此案中动员了二十几位经验丰富的调查官，分成六

七组奔赴中国各地。2019 年 12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对华陶瓷餐具反规避调查

终裁，50 多家被调查企业中，33 家企业被征收 36.1%的最高税。 

    欧盟在其自身的反倾销法律中为规避行为进行了定义，该定义比较宽泛，目的是

包含已经预见和立法时没有预见的各种规避行为，包括：1）改变出口报关税则号；

2）通过第三国转运；3）高税率企业通过低税率企业出口；4）在欧盟境内或第三

国设厂简单组装或加工 

上述四种常规的规避行为中，前三种是比较容易认定的。而第四种在欧盟境内

或第三国通过组装或加工的行为，涉及到具体的量化计算，以区别正常的商业行为

和规避反倾销税行为。对此，欧盟反倾销法律有明确的定义：(a) 组装业务在反倾销

调查发起后或即将发起前开始或大量增加，并且相关部件来自于涉税国；(b) 部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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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占组装产品所有部件总价值的 60%以上（含 60%），除非在组装或完工过程中对

进口部件增值的部分其比例超过制造成本的 25%，该行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是规避。

(c) 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在价格或数量方面正在遭到被组装的相同产品的破坏；并且，

有证据表明, 与原案为相同或相似产品所确定的正常价值相比，存在倾销。 

3.2.1 什么是“规避” 

规避是指，仅出于规避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目的，改变贸易形态的行为，包

括： 

 通过对受制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产品的轻微改变，从而规避反倾销、反

补贴措施； 

 通过将受制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产品经第三国转运，从而规避反倾销、

反补贴措施； 

 通过改变生产、出口商的销售模式、渠道，从而规避较高的反倾销税或反补

贴税； 

 通过在欧盟或第三国组装产品，从而规避反倾销措施。构成规避的组装行为

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 自反倾销调查立案后或立案之前开始或大幅度增加组装，而且部件来自受

制于措施的国家；  

- 部件占组装产品部件总价值的 60%或以上，但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在组装

或完工作业期间部件的附加值大于制造成本的 25%，则不得视为发生了规

避行为；以及  

- 就组装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和/或数量来看，反倾销税的补救效果正在减损，

而且有证据表明，相对于此前为同类或类似产品确定的正常价值而言，存

在倾销。 

3.2.2 反规避的目的 

由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针对仅是原产于某一或某一些国家的特定产品，出口

商可以通过转运、改装、第三国组装等形式规避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为了确保现

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有效适用，欧委会可以通过反规避调查捕捉规避行为，通

过扩大征税范围的形式网罗规避行为。 

3.2.3 反规避调查的对象 

反规避调查针对规避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的行为。 

3.2.4 反规避调查的内容 

在反规避调查中，欧委会将对以下几点进行调查： 

 第三国与欧盟之间、出口国企业之间的贸易形态是否发生了改变（如，受

制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进口量下降，而与此同时不受制于这些措施的

类似产品的进口量增加；受制于高税率的出口商的产品进口量下降而与此

同时受制于低税率的出口商的进口量上升）； 

 这一改变是否除了规避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外不存在其他正当的经济理由； 

 欧盟的同类产品是否因此遭受损害或者现行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补救

效果是否因此减损； 

 涉及规避的产品是否倾销或受益于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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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反规避的调查机关 

欧盟反规避调查由欧委会负责，成员国政府机关不可单独发起反规避调查，但

应在欧盟发起的调查中给予配合、协助。 

3.2.6 反规避调查的立案 

反规避调查可依成员国、利害关系方申请立案，欧委会也可依职权自行立案调

查。 

3.2.7 反规避调查的程序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程序规则适用于反规避调查，但请注意以下几点区别： 

 反规避调查立案自动启动进口产品登记； 

 反规避调查应在立案之日起 9 个月内完成； 

 反规避调查中不适用抽样； 

 临时措施不适用于反规避调查。 

企业可以基于其未参与规避申请反规避措施豁免。申请豁免的企业首先应当在

立案条例规定的时限内向欧委会登记，并递交豁免申请。随后，欧委会将向其提供

问卷，企业应在 37 日内填报、递交。欧委会通常前往企业的生产、办公产所实地

核查，以核实答卷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如基于经核实的事实可以认定该企业

不存在规避行为，那么，欧委会将授予其反规避措施豁免。 

与被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的企业存在关联关系本身不作为剥夺了该企业豁免

于反规避措施的理由，如该企业能证明其未参与反规避，其仍可获得豁免。 

3.2.8 反规避调查的结果 

如反规避调查得出否定结论，则调查终止，原有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维持效力。

反之，如反规避调查得出肯定结论，那么原有反倾销、反补贴措施自生效之日起扩

大适用于规避产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企业未参与规避，应该积极向欧委会申请反规避措施

豁免，以避免调查的不利结果。如在调查中程序性权利受到侵犯，出口商有权向欧

委会听证官要求听证。 

3.2.9 反规避案例介绍 

转口贸易: 

案例 1：欧盟对原产于中国并自柬埔寨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柬埔寨）的

柠檬酸产品反规避调查。 

被调查产品： 原产于中国并自柬埔寨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柬埔寨）的

柠檬酸产品 

海关编码： ex 2918 14 00、ex 2918 15 00 

调查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报告期：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立案日期： 2017 年 12 月 13 日 

裁决日期： 2018 年 9 月 14 日 

欧盟委员会（“欧委会”）最初于 2007 年立案对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产品进行

反倾销调查，并于 2008 年做出肯定性终裁，开始对进口自中国的柠檬酸产品实施

反倾销措施。本次反规避调查针对的是原产于中国并自柬埔寨转口（无论是否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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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柬埔寨）的柠檬酸产品。欧盟柠檬酸产业认为，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产品自

柬埔寨转口进入欧盟，从而规避欧盟对中国柠檬酸产品的原有反倾销措施，因此欧

盟产业向欧盟提交反规避调查申请。欧盟据此于 2017 年 12 月立案对原产于中国并

自柬埔寨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柬埔寨）的柠檬酸产品进行反规避调查。在本

案中，柬埔寨唯一的柠檬酸盐出口生产商配合调查并申请豁免。欧委会最终于 2018

年 9 月作出终裁，由于没有证据显示存在规避，因此决定终止对原产于中国并自柬

埔寨转口的柠檬酸产品的反规避调查。 

在该案中，对于该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欧委会主要从三方面进行判定： 

其一，公司在柬埔寨设厂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存在除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

销措施之外的正当理由或经济合理性；其二，公司是否存在申请方所主张的，将原

产于中国的产品通过柬埔寨转口（无论是否进行轻微加工）销售至欧盟的行为；其

三，公司在柬埔寨的生产行为是否满足欧盟对第三国组装加工行为的相关规定。 

经过实地核查，欧委会认为该公司选择在柬埔寨设厂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地丰富

原材料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一揽子激励政策。此外，欧委会发现该公司的成立只是

其所在集团在柬埔寨的投资项目的一部分。据此，欧委会最终认定，公司在柬埔寨

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存在正当理由或经济合理性。 

关于是否存在转口的问题核查，欧委会从生产流程及生产设备、相关原材料来

源、产品及原材料的进销存数据，以及所涉及的生产工序、是否存在进口被调查产

品并转售的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及分析，最终做出如下认定： 

a.该公司在柬埔寨拥有一条全面而活跃的生产线，以及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整套

流程，其出口至欧盟的被调查产品是在柬埔寨生产的。 

b.欧委会发现，作为被调查产品之一的柠檬酸，只是该公司生产柠檬酸盐的原

材料之一。柠檬酸主要进口自中国，但也从泰国进口。公司依据价格水平确定原材

料进口国。欧委会认为，这些经营活动具有经济合理性，并且不存在任何规避的意

图。 

c.公司没有将其进口的柠檬酸，无论原产于中国或者泰国，直接销售或出口至

欧盟。 

据此，欧委会认定公司不存在将原产于中国的产品通过柬埔寨转口至欧盟的规

避行为。 

除了核查是否存在转口问题之外，欧委会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满足欧

盟对第三国组装加工行为的相关规定进行核查。对此，欧委会进行了 60%测试，即

判断来自中国并用在加工行为中的原材料价值是否构成加工产品全部原材料总价值

的 60%或以上。该案中，欧委会认定，由于原产于中国的原材料价值占被调查产品

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总价值的 60%以下，因此，该加工行为不是规避行为。据此，

不再需要对加工行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是否占全部制造成本的 25%以上这一标准进

行判定。 

综合上述三方面，欧委会认定，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的经营活动存在规避。 

案例 2：欧盟对原产于中国并自马来西亚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马来西亚）

的柠檬酸产品反规避调查。 



 

35 

 

被调查产品：原产于中国并自马来西亚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马来西亚）

的柠檬酸产品 

海关编码： ex 2918 14 00、ex 2918 15 00 

调查期： 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立案日期： 2015 年 5 月 1 日 

裁决日期： 2016 年 1 月 15 日 

欧委会最初于 2007 年立案对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并于

2008 年做出肯定性终裁，开始对进口自中国的柠檬酸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本次反

规避调查是由欧委会依职权立案，欧委会在立案公告中指出，其有充分证据证明原

产于中国并自马来西亚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马来西亚）的柠檬酸产品规避了

原有对华柠檬酸反倾销措施。欧委会最终于 2016 年 1 月做出终裁，认定被调查产品

规避了对华柠檬酸反倾销措施，并因此决定将对华柠檬酸产品反倾销措施延伸至从

马来西亚进口的柠檬酸产品。 

在该案中，一家马来西亚公司提出其不是生产商，而仅是柠檬酸产品的最终用

户，因此该公司未申请豁免。没有马来西亚出口生产商配合调查。 

对于规避行为的性质，欧委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评估分析： 

其一，关于马来西亚当地产量，由于没有马来西亚公司在该案中合作，因此欧

委会认为其无法获得有关调查期内马来西亚公司生产柠檬酸产品的真实生产水平的

信息。其二，对于通过第三国转口柠檬酸产品至欧盟的问题，欧委会指出，在立案

阶段，其已获得证据证明一些中国出口生产商与欧盟进口商进行商业联系，建议通

过转口来规避反倾销税。并且，没有证据表明马来西亚当地生产柠檬酸产品，也没

有马来西亚公司在本次调查中合作。此外，自中国至马来西亚的出口量及自马来西

亚至欧盟的出口量同时等量激增的事实证明贸易模式发生了明显改变。 

据此，欧委会认定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产品通过马来西亚转口到欧盟。 

另外，欧委会在调查中没有发现上述行为有除规避反倾销税之外的任何正当理

由或经济合理性；也没有发现除反倾销税之外的其他因素，可以作为对经由马来西

亚转运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的费用（特别是关于运输和重新装载的费用）的补偿。 

在申诉国/地区境内或在第三国进行零部件组装/加工: 

案例 1：欧盟对华自行车零部件反规避调查。 

被调查产品： 原产于中国并被用于在欧盟组装自行车的自行车零部件，以及

从中国转口至欧盟的自行车零部件（能够证明原产地非中国的除外） 

海关编码： 8714 91 10 至 8714 99 90 

调查期： 1995 年 4 月 1 日至 1996 年 3 月 31 日 

立案日期： 1996 年 4 月 19 日 

裁决日期： 1997 年 1 月 18 日 

欧委会最初于 1991 年 10 月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车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并于

1993 年 9 月做出肯定性终裁，并开始实施反倾销措施。 

本次反规避调查针对的产品是原产于中国并被进口到欧盟或者从中国转口至欧

盟（能够证明原产地非中国的除外）的，用于组装成品自行车并在欧盟进行销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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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零部件。欧盟产业向欧委会提交立案申请，指出自原审立案起，中欧之间的

贸易模式发生明显改变，这一改变是由于欧盟境内自行车组装行为的增加，而该行

为没有除反倾销措施之外的正当理由或经济合理性。欧盟产业认为，贸易模式改变

的最明显理由是进口自行车零部件不用缴纳反倾销税。同时，欧盟产业也提交了关

于倾销以及措施的救济效果被削弱的证据。 

欧委会据此于 1996 年 4 月立案对原产于中国并进口至欧盟的自行车零部件进行

反规避调查，并于 1997 年 1 月做出终裁，将适用于自行车的反倾销措施延伸至来自

中国的自行车零部件（被证明非原产于中国的零部件除外）。同时，为了使得对不

构成规避的进口产品(尤其是非主要零部件)的影响最小化,措施的延伸限于主要零部

件。 

在该案中，共有 8 家欧盟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应诉，其中 2 家经调查被认定为

真正的欧盟生产商，1 家为进口商。对于其他 5 家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欧委会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和判定：a.是否存在除反倾销措施之外的正当理由或

经济合理性；b.是否存在组装行为出现或大量增加的情况；c. 60%测试，即涉案零

件价值占零件总价值的比例需低于 60%；d. 25%测试，即零件上的增值占制造成本

的比例需高于 25%。 

a.是否存在除反倾销措施之外的正当理由或经济合理性。 

被调查的企业中有 2 家辩称，其在欧盟境内实施组装行为是由于 1991 年和

1992 年欧盟暂停根据普遍优惠制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车给予关税优惠待遇，而不是

由于反倾销税的征收。欧委会认为这一理由不具说服力，因为针对中国自行车的普

惠制暂停只是暂时的，而欧盟组装商采取的运输方式成本更高，且存在明显的额外

物流限制。  

欧委会认为可以得出的合理结论是，考虑到原审中确定的较高的倾销幅度、该

行为的时间、产量、采购安排和小幅度的增值，这 2 家企业和其他 3 家企业的行为

缺乏除反倾销税的实施之外的正当理由或经济合理性。 

b.是否存在组装行为出现或大量增加的情况。 

对于所有涉案的 5 家企业，其组装行为或其从中国进口自行车零件用于组装的

行为正是在 1992-1993 年（原审调查开始时）之后开始或大量增加。 

c.60%测试。 

5 家被调查的欧盟境内组装商未通过 60％测试，原因如下： 

欧委会认定，5 家组装商所用的几乎所有自行车零部件均来自中国。 

其中 3 家公司承认其进口的全部自行车零部件均原产于中国，因为其在报关时

所申报的原产地为中国。  

另外 2 家公司主张其用于组装自行车的零部件的 40%以上都来自其他国家。但

是欧委会认定，这 2 家公司所订购的零部件都来自中国，除这些订购的零部件之外，

原产于欧盟的零部件仅在有限的程度上用于自行车组装。对于这 2 家公司主张的非

原产于中国的零部件，由于其未能提供相关文件（例如原产地证明、生产商开出的

发票以及运输单据等）证明其原产地，因此欧委会认定其原产于中国。同时，从中

国运送至这 2 家公司的相同零部件的金额在每票之间有所变化且无明显原因，欧委

会认为这种 “奇怪的定价”使其无法准确认定零件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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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组装商最终获得了豁免，原因是，欧委会认为，虽然在调查期内其组装的 

75％的自行车所使用零件中 60%以上原产于中国，但是自 1996 年 3 月以后，其将中

国零件的份额降低至组装产品零件总价值的 60%以下。 

d.25%测试。 

上述未能通过 60%测试的 5 家欧盟内组装商也未能通过 25%测试，原因是零部

件上的增值占制造成本的比例仅为 10%~16%。 

因此，除 1 家获得豁免的公司之外，其他公司均被认定为从事了规避反倾销措

施的组装行为。 

重新安排销售方式和出口渠道，通过较低税率企业出口: 

案例 2：欧盟对华过硫酸盐反规避调查 

被调查产品： 过硫酸盐 

海关编码： 2833 40 00、ex 2842 90 80 

调查期：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报告期：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立案日期： 2019 年 9 月 26 日 

裁决日期： 2020 年 4 月 1 日 

欧委会最初于 2006 年 7 月立案对原产于中国的过硫酸盐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并于 2007 年 10 月做出终裁。本次反规避调查的公司（“被调查公司”）在原审调查

中被认定不存在倾销，并因此获得单独税率 0%。 

欧委会于 2019 年上半年分析了自实施原审反倾销措施以来关于过硫酸盐销售

模式和渠道的可获得的证据。进口数据显示，自对被调查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后，

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这些数据也表明，目前中国的被调查产品主要在这家被调查公

司的欧盟关税表附加编码下进口到欧盟。但是，欧委会掌握的相关证据显示，该公

司不再生产过硫酸盐，因此，可能存在因改变出口销售渠道导致的贸易模式的变化。

而改变出口销售渠道似乎没有除其 0%税率之外的正当理由或经济合理性。并且，

欧委会有充分证据表明，针对过硫酸盐的现行反倾销措施的救济效果在数量和价格

方面都被削弱。此外，欧委会有充分证据表明，该公司的过硫酸盐出口价格低于原

审确定的正常价值。据此，欧委会于 2019 年 9 月依职权立案进行反规避调查，并于

2020 年 4 月公布终裁，最终决定将中国普遍税率延伸适用于由该公司制造的进口产

品。 

该案中，对于被调查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欧委会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调查及分

析，其一，欧盟成员国海关的信息；其二，被调查公司及其两家关联公司提交的信

息。 

a.从国家海关收到的信息。 

德国海关和法国海关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和 2019 年 9 月 2 日告知欧委会，

其收到被调查公司的关联贸易商出具的发票。发票上的声明显示，进口的过硫酸盐

产品是由被调查公司制造的，因此这些产品在被调查公司的欧盟关税表附加编码下

清关进入欧盟。 

b.公司提交的信息。 

被调查公司及其关联贸易商和关联生产商向欧委会提交了问卷答复及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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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司提交的信息，欧委会进行的分析如下： 

a)在欧盟对华过硫酸盐征收反倾销税的裁定中，被调查公司是一家被确认为出

口生产商的法律实体。公司适用 0%的单独反倾销税率，并拥有单独的欧盟关税表

附加编码。依据原审及两次日落复审裁决，适用单独税率的企业，在向欧盟进口涉

案产品时，必须向欧盟成员国的海关出示带有声明的有效的商业发票，声明中应注

明产品的制造商名称、地址和欧盟关税表附加编码。 

b)在本次反规避调查立案后，被调查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首次告知欧委会，

公司已自 2017 年底停止生产，不再自产被调查产品。但在 2018 年和报告期期间，

使用被调查公司的欧盟关税表附加编码出口的被调查产品至少占欧盟自中国进口被

调查产品总量的 85%以上。 

c)在被调查公司提供的给欧盟进口商的发票上，发票声明显示被调查公司是过

硫酸盐产品的制造商，这使得产品被征收 0%反倾销税。欧委会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由于被调查公司已于 2017 年年底正式停产，因此公司不再是发票对应的产品的制

造商。这些产品本应按照“所有其他公司”的欧盟关税表附加编码进行申报，并应

适用中国普遍税率。 

d)基于上述分析，欧委会认为被调查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故意隐瞒被调查公司自

2018 年起不再制造被调查产品的事实，以及公司集团内部结构的其他重大变化，以

便能使其关联生产商制造的产品继续受益于被调查公司的 0%单独反倾销税率。这

种做法构成改变销售渠道的规避行为。 

e)此外，欧委会认为，除了可能避免对其关联生产商制造并出口到欧盟的过硫

酸盐产品征税之外，被调查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没有提供这种做法存在其他正当理由

或经济合理性的证据。 

在裁决披露后，被调查公司提交了法律抗辩意见，重申了这一变化完全是由于

当地政府环保要求的推动，迫使被调查公司将其全部生产设备迁至其他地方。而被

调查公司决定搬迁，是为了继续经营，而不是为了规避反倾销税。此外，被调查公

司由私人经营，对反倾销法律、规避或者任何向欧盟报告的义务都不太了解。针对

被调查公司的法律抗辩意见，欧委会的观点如下： 

首先，被调查公司在 2018 年的变化不能仅仅认定为单纯意义上的搬迁。在原

审调查中，被调查公司被明确界定为出口生产商。在 2017 年，被调查公司的一位

股东购买了另一家公司（即现在的关联生产商）的股份，而该公司已经在生产过硫

酸盐了。自 2018 年初，被调查公司的生产设备已经转移至这个不同的法律实体

（现在的关联生产商）。至此，该关联生产商成为被调查产品的制造商，而被调查

公司成为贸易商。 

其次，被调查公司在原审中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位于其

原所在地的法律实体的生产工厂的经济状况，无法假定或证明其关联生产商有相同

的条件。因此，考虑到上述情况，其关联生产商不能被认定为承继了被调查公司的

税率。 

再者，单独税率的适用以出示有效的商业发票为条件。但是，尽管被调查公司

自 2018 年初已不再实际制造产品，在发票声明中，被调查公司仍被认定为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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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调查公司制造的产品所适用的税率被错误地适用于由其他不同法律实体生

产的产品上，而这些产品本应适用较高税率。 

此外，欧委会认为，主观意图并不是认定规避的法律要件。但无论如何，被调

查公司的关联贸易商对欧盟海关反复使用被调查公司是出口生产商的声明，这似乎

表明公司明白只有被调查公司可以受益于 0%反倾销税率。因此，欧委会在裁决中

提到，将由欧盟有关机构调查被调查公司集团的发票申报是否存在海关欺诈。 

欧委会最终认定，除了避免出口至欧盟的过硫酸盐产品被征收较高反倾销税之

外，被调查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其他正当理由或经济合理性。

对原产于中国的过硫酸盐产品实施的最终反倾销措施，以经由获得 0%税率的被调

查公司出口销售的方式，被规避了。 

3.3欧盟反吸收调查 

欧盟反倾销基本法规第 12 条规定了欧盟反倾销中特有的反吸收制度，如果征

税后倾销产品在欧盟的售价并未提高，即反倾销措施没有起到保护作用，欧盟产业

可要求再加倍征税，即征收反吸收税。 

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和其他所有 WTO 成员都没有规定反吸收的条款。反

吸收复审是欧盟独有的法律和实践。 

欧盟产业，在终裁开始征税两年内，如有充分材料证明，在征收最终反倾销税

之后，出口价格明显下降或没有出现变化，或在欧盟境内的转售价格或以后的销售

价格没有发生应有的变化，可以要求反吸收复审。欧委会也可以自主立案进行反吸

收调查，以审查所采取的措施对上述价格有无作用。另外，反吸收调查属于简易程

序，不包括损害、因果关系和公共利益。 

基于以上原因，欧盟在反吸收调查方面更为克制，立案数量极少，且绝大多数

案件裁定不存在吸收，未采取加税措施。 

表八 近十年欧盟对外反吸收调查统计 

年份 立案数 采取措施

数量 

备注 

2010 0 0  

2011 0 0  

2012 0 0  

2013 0 0  

2014 2 1 对华光伏玻璃（双倍征税）对印度不锈钢丝（绝大多数企业维持原税率） 

2015 0 0  

2016 1 0 对台湾不锈钢冷轧扁钢（维持原税率） 

2017 0 0  

2018 1 0  

2019 1 0 对华铸铁井盖案（维持原税率） 

3.3.1 什么是“吸收” 

在欧盟的贸易救济制度中，“吸收”是指出口商、进口商通过降低出口价、转

售价抵消反倾销税对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售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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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反吸收的目的 

在讨论反吸收的目的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反倾销的目的。面对低价倾销的

进口产品，进口国希望通过征收反倾销税提高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实际销售价

格至非倾销水平，从而达到扼制进口产品通过低价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从而保

护进口国同类产品产业免受倾销进口产品的损害。 

然而，吸收行为——即，出口商、进口商吸收反倾销税的行为，将抑制反倾销

措施达到预期效果。举例来说： 

假设出口商出口至欧盟的价格为 100，后续销售的加价均为 30： 

出口商 进口商 批发商 零售商 消费者 

 100 130 160 190 

 

假设欧盟反倾销调查后认定损害幅度为 20%，并且决定以损害幅度作为反倾销

税税率。由此，如进口商、批发商及零售商维持原有加价 30 不变，那么进口产品

在欧盟市场对消费者的售价将上升至 210： 

出口商 进口商 批发商 零售商 消费者 

 100 150 

100*（1+20%）+30 

180 210 

 

如果出口商与进口商联合吸收反倾销税，以确保进口产品在欧盟市场对消费者

的销售价格维持征税前水平，从而不影响进口产品在欧盟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基于

此，出口商首先将出口价格降低 10。为了使对消费者的售价保持 190 不变，假设销

售各环节加价 30 不变，倒推得出，批发商向零售商的售价为 160，而进口商对批发

商的售价为 130。 

然而，如果进口商不存在吸收行为，其向批发商的销售价格按 20%反倾销税率、

加价 30 计算，应为：90*（1+20%）+30=138。 

由此可得，进口商吸收了 8。 

出口商 进口商 批发商 零售商 消费者  

 90 130 160 190 

 

由以上的例子可见，由于出口商和进口商吸收了反倾销税，阻止了反倾销税最

终转嫁至消费者，欧盟的反倾销措施没有达到提高进口倾销产品在欧盟消费者市场

提高实际售价的目的，从而未达到为欧盟同类产品产业争取竞争空间的效果。 

这解释了为什么进口国要采取反吸收措施——即，通过加征与被出口商、进口

商吸收的反倾销税同比例的进口环节关税（又称“反吸收税”），使反倾销措施恢复

预期效果。 

3.3.3 反吸收调查的对象 

欧盟贸易救济体系中，仅针对反倾销措施适用反吸收调查程序，对反补贴和保

障措施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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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反吸收调查的内容 

在反吸收调查中，欧委会将对以下两点进行调查： 

 反吸收调查期内涉案产品的出口价格与原始调查期内的出口价格相比是

否降低； 

 反吸收调查期内涉案产品的转售价格是否达到了征收反倾销税后的预期

水平——针对这一点，欧委会通常的做法为，首先在原始调查期内涉案

产品的加权平均出口价格的基础上加上原始反倾销税，以此作为预期中

达到的出口价格，随后将反吸收调查期内涉案产品的加权平均出口价格

与其相比较。 

3.3.5 反吸收的调查机关 

欧盟反吸收调查由欧委会负责，成员国政府机关不可单独发起反吸收调查，但

应在欧盟发起的调查中给予配合、协助。 

3.3.6 反吸收调查的立案 

立案主体 

反吸收调查立案的主体包括： 

 欧盟产业及其他利害关系方； 

 欧委会； 

 欧盟成员国。 

立案条件 

启动反吸收调查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通常应在反倾销措施生效后两年内； 

 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原始调查期后、采取措施前后，出口价格下降，或者

进口产品在欧盟的转售价或后续售价没有发生变化或没有发生充分变化。 

3.3.7 反吸收调查的程序 

根据调查的内容，反吸收调查分为以下两种： 

 简易调查：仅对出口价格重新调查 

 全面调查：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均重新调查 

调查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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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始调查或其他复审调查相比，反吸收调查适用加速程序——通常应当在立

案之日起 6 个月内结束调查，无论如何，不得超过 9 个月。如在法定时限内调查未

完成的，则调查终止，维持原始反倾销税率。 

3.3.8 反吸收调查的结果 

反吸收调查有以下两种结果： 

 因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变化重新计算得出倾销幅度上升的，上调原反倾

销税率； 

 维持原反倾销税率不变。 

在此，值得注意以下几点： 

 反倾销税率上调，但调整后的税率至多为原税率的 2 倍。这一点对于

在原始调查中获得个别税率但在反吸收调查未合作的出口商尤其重要，

双倍限制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安全阀； 

 经反吸收调查后上调的税率原则上不具有追溯力——即，自调查结果

公布后次日生效，对于此前的进口产品没有影响。但是，在重新计算

正常价值并采取进口产品登记的情况下，上调后的税率可追溯至登记

之日起适用——这意味着进口产品在反吸收调查期内即开始适用上调

后的税率； 

欧委会经初审认定反吸收调查申请符合立案条件，发布公告立案调查

如被调查的出口商、进口商、欧盟生产商众多，欧委会将进行分别抽
样，一般基于涉案产品的出口、进口量确定样本。

如采用抽样调查，欧委会仅对抽样企业开展调查，并将调查结果适用于
其他被调查方

（抽样的）出口商、进口商、欧盟生产商填报调查问卷

欧委会对提交问卷的出口商、进口商、欧盟生产商进行现场核查，以核实
其答卷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全面

欧委会根据调查答卷提供的信息和其他信息确定：

1）调查期内出口价格与原始调查确定的出口价格相比是否降低，如降低，则按降
低的出口价格重新计算倾销幅度；

2）调查期内转售价格、后续销售价格是否达到了期待中的征收反倾销税后的水
平；

3）需重新调查正常价值的，计算调查期内的正常价值，并据此重新计算倾销幅
度；

4）如认定存在吸收行为，重新计算倾销幅度，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反吸收税率。

与此同时，出口商、进口商可以向欧委会提供解释出口价格降低，转售价格、后
续销售价格未充分提高的正当理由，如销售、管理成本降低、进口商利润下调、

汇率变动
欧委会披露初裁裁定，供利害关系方评论

欧委会披露终裁裁定，供利害关系方评论

如欧委会经调查或因其他原因初步决定维持原反倾销措施结案的，应当进
一步审查该决定是否符合欧盟利益

发布公告或条例公布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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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吸收调查不会导致反倾销税率下降，即使经调查发现情况确实如此。

当调查发现倾销幅度下降时，欧委会将终止调查，维持原税率。 

 

 

 

 

 

 

 

四、 中国出口企业应诉欧盟贸易救济调查注意要点 

原则上，中国出口企业应遵守出口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不应介入损害性倾销。

但当中国企业欧盟市场份额的增长面临现实的欧盟产业的贸易救济调查之时，如果

一味地畏难或避战，案件结果大概率是面临惩罚性措施，从而不得不退出辛苦耕耘

的欧盟市场。“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出口企业在遭遇欧盟贸易救济调查之际，唯

有直面挑战，积极应对，才有可能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4.1 重视贸易救济预警信息 

在实践中，中国企业经常能听到某某产品欧盟马上要反倾销立案的消息。但凡

对欧盟市场寄予厚望的中国出口企业，听闻相关消息后务必要提高警惕，多方求证，

甚至求助专业机构，积极做好应诉准备。在欧盟贸易救济领域，这类消息往往都非

“空穴来风”。原因有以下两个： 

首先，在欧盟贸易救济调查中，绝大部分案件都是基于欧盟产业的申诉而提起，

由欧委会依职权立案的情况较为罕见。因此，在申诉阶段就存在一个行业代表性的

问题，或者说是申诉资格问题。即只有贸易救济申请得到总产量构成欧盟产业中表

示支持或反对申请的欧盟同类产品生产者生产的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50%以上，该申

请才能被视为“由欧盟产业或代表欧盟产业提出”。但是，如表示支持申请的欧盟

生产者的产量不足欧盟产业生产的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25%，则不得发起调查。鉴于

欧盟是由 27 个成员国组成，相关产业往往散落在各成员国境内，因此，欧盟企业

要形成合力，统一意见，提交有效的贸易救济申诉，相关欧盟企业在立案前期会有

大量的沟通和谈判工作。参与沟通和谈判的欧盟企业多了，就存在相关消息流传出

来的概率。 

其次，欧盟是有 27 个成员国组成的单一市场，各成员国让渡了部分经济主权

给欧盟理事会，但根据自身人口和经济权重，保留了相关事务的决策权。欧盟产业

的申诉书提交到欧委会，欧委会初步审议通过之后，会将申诉书发往 27 个成员国

征求意见。在此过程中，相关消息也有可能通过某些渠道流传出来。 

 

4.2 如何获得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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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贸易救济调查有严格的应诉时间限制，且海量的资料数据的准备需要调集

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做准备。对于海外中资企业而言，第一时间掌握权威的欧盟贸易

救济资讯极为关键。境外中资企业应直接从欧盟委员会官网上获取案件的立案公告、

申诉书概要、初裁预披露公告、初裁和终裁裁决，并获得问卷。 

以下是几个相关的欧盟官网链接： 

 欧盟委员会贸易救济调查汇总网页，可以查询欧盟的贸易救济政策、法规及实践。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accessing-markets/trade-defence/ 

 欧盟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列表，可以查询欧盟过去及当前所有的贸易救济案件。 

http://trade.ec.europa.eu/tdi/ 

 欧盟官方公告网址，可以查询欧盟所有官方公告。 

https://eur-lex.europa.eu/oj/direct-access.html?locale=en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accessing-markets/trade-defence/
http://trade.ec.europa.eu/tdi/
https://eur-lex.europa.eu/oj/direct-access.html?loca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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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阅读英文网站存在一定困难的中资企业而言，也可以选择浏览由中国商务

部贸易救济调查局主办、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承办的“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网址如下： 

http://cacs.mofcom.gov.cn/index.shtml 

 

对于当前所有正在调查或尚在执行的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措施，中国贸易救济信

息网都有专门的网页提供专门的概述和指引。如欧盟对华“陶瓷餐具和厨具”反倾

销措施17: 

                                                 

17 http://cacs.mofcom.gov.cn/cacscms/case/ckys?caseId=76789 

http://cacs.mofcom.gov.cn/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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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公告公布后，相关的出口商应积极查阅立案信息及申诉书信息，以确定其

产品是否涉案。如涉案，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欧委会登记，并提交所要求的材料。

除此以外，出口商可对申诉书、立案公告发表评论，评论应当在立案公告规定的时

限内（通常为立案公告发布之日起 37 日内）按规定的方式提交。 

出口商有权对抽样结果、预裁定、临时措施、终裁、最终措施发表意见的权利，

但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意见。 

在着手回答调查问卷前，出口商应仔细阅读调查问卷的填卷说明以及问题，尤

其注意对时限、计量单位、币种等的定义。 

在计算正常价值时，如涉及关联销售时，欧委会将根据关联企业随后第一次向

独立客户销售时的价格，而非关联企业间的销售的价格，确定正常价值。因此，除

出口生产商需配合欧委会调查外，其关联企业也需配合调查。如其中之一怠于提供

欧委会要求的数据或信息，将被认定为不合作方，从而被适用不利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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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平比较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过程中涉及调整的，应区分哪些调整是需要

出口商主动申请的，哪些由欧委会依规则应主动调整。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出口商

宜主动申请，并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调整申请。 

如提交的信息和数据涉及商业秘密，可向欧委会要求保密，但同时应当另行提

交非保密版本信息供其他利害关系各方查阅。 

除了出口商本身积极配合调查外，鉴于调查多环节均涉及欧盟利益测试，其中

也考量欧盟进口商的利益，因此出口商应当鼓励其商业合作伙伴——欧盟进口商积

极参与调查，并适时发表评论。 

此外，如在调查中程序性权利受到侵犯，出口商有权向欧委会听证官要求听证。 

 

4.3 应诉欧盟贸易救济调查要点 

当欧委会正式发布立案公告之后，贸易救济调查就正式启动。相关出口企业再

也不能心怀侥幸，将希望寄托在其他因素上，务必要第一时间掌握相关资讯，寻求

政府、商协会以及专业律师事务所的协助，积极应诉。应诉企业总体上应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高度关注每个调查的程序进展，充分利用程序权利保护合法权益。不论

是反倾销、反补贴还是保障措施，其在每个环节的程序进展通常都比较快速，应诉

企业起码要熟知在每个时间节点提出什么的诉求或评论意见。比如对中国企业来说，

非常重要的是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前，就合适的代表第三国，涉案产品的原材料能源

构成和替代价格来源等问题，从自身利益出发，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可能都会直

接决定应诉企业最后的税率。 

第二，涉案企业需要基于自身情况，结合欧盟法律规定积极进行抗辩。应对欧

盟的贸易救济调查，不仅是聘请律师、组织人员和回答问卷，更重要的是要能充分

分析涉案企业自身的产品和行业特点，根据欧盟法律规定可能提供的抗辩空间，作

出有利于涉案企业的主张。比如对于是否存在市场扭曲的问题，修订后的欧盟反倾

销法规允许涉案企业进行反驳和主张，每个涉案都应从自身的成本构成和生产要素

出发，细致分析各个方面的信息，制订最佳的应对策略。 

第三，涉案企业应团结一致共同参与损害抗辩。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

都涉及到对欧盟产业是否存在损害的调查的和认定。积极参与商会和协会组织的损

害抗辩，实际上是为取得一个更好的应诉结果开辟了第二战场。如果抗辩无损害成

功，整个调查将会最终无措施结案。 

第四，充分分析产品特征和特性，挖掘产品排除和的可能性。产品排除与单个

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出口利益都直接相关，值得特别参与和关注。涉案企业应该充

分研究被调查产品的范围与自身产品的异同之处，分析对于涉案公司出口利益相关

性比较的大的产品申请排除的可能性，比如某类产品欧盟不生产、某类产品进口量

小没有增加，或此类产品不存在损害，或对此类产品征税不符合公共利益等。 


